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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中華民國飛航事故調查法及國際民航公約第 13 號附

約，本調查報告僅供改善飛航安全之用。 

 

中華民國飛航事故調查法第五條： 

 

飛安會對飛航事故之調查，旨在避免類似飛航事故之再發生，

不以處分或追究責任為目的。 

 

 

國際民航公約第 13 號附約第 3 章第 3.1 節規定： 

 

The sole objective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an accident or incident 

shall be the prevention of accidents and incidents. It is not the 

purpose of this activity to apportion blame or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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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報告 

I 

摘要報告 

民國102年10月16日，中興航空公司（以下簡稱中興航空）1架MBB/Kawasaki 

BK117B-2 型機，國籍標誌及登記號碼 B-77009，執行玉山氣象站人員與物資運補

任務。該機於 0638 時自松山機場起飛，0741 時先飛抵標高約 2,610 公尺之塔塔加

停車場（為直昇機臨時起降場，以下稱塔塔加臨時起降場），駕駛員與地面人員討

論後，預定分 3 批次將該處之人員與物資載運至玉山氣象站旁標高約 3,825 公尺

之玉山北峰停機坪。 

0750 時該機自塔塔加臨時起降場起飛，執行第 1 批次載運任務，去程載有正、

副駕駛員與乘員各 1 人，及冰櫃 1 個、蛋 1 箱、背包 1 只等貨物；回程載有正、

副駕駛員與乘員各 1 人，及約 10 公斤之垃圾 1 包，於 0802 時返抵塔塔加臨時起

降場。 

0804 時該機再度自塔塔加臨時起降場起飛，執行第 2 批次運補任務，去程載

有正、副駕駛員與乘員各 1 人，及食材與貨物 8 至 9 箱。0808:58 時該機飛抵玉

山北峰停機坪上空，距地面約 3 至 4 呎落地滯空時，機首突有一較大之右偏，該

機高度隨即逐漸上升並開始呈順時針方向旋轉，偏出停機坪後旋轉有加劇之現象

並逐漸喪失高度，最後墜落於玉山北峰停機坪東北方之懸崖下，機上 3 人罹難，

航機全毀。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負責調查發生於中華民國境內之民

用航空器、公務航空器及超輕型載具飛航事故之獨立機關，依據飛航事故調查法

並參考國際民航公約第 13號附約（Annex 13 to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相關內容，於事故發生後依法展開調查工作。受邀參與本次調查之機關

（構）包括：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中興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日本運輸安全委員會、

日本川崎重工業株式會社、德國航空器失事調查局、美國運輸安全委員會及美國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 

II 

漢威公司。 

本事故「調查報告草案」於 103 年 6 月完成，依程序於 103 年 6 月 24 日經本

會第 24 次委員會議初審修正後函送相關機關（構）提供意見，並再經相關意見彙

整後，調查報告於 103 年 9 月 30 日經本會第 26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本事故調查經綜合事實資料及分析結果，獲得之結論共計 24 項，改善建議計

11 項，分述如後： 

調查發現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1. 本次任務飛航組員於外場作業地點未確實計算航機載重，地面作業人員以目測

方式及經驗估計裝載重量，飛航組員亦未要求地面作業人員確實秤重，此作業

方式不易確認、計算及控制航機之載重，可能存在航機載重超出性能限制。以

保守估算事故航次之落地總重，其重量超過飛航手冊在地面效應內滯空升限圖

所允許之重量限制。根據航空器製造廠之評估，本事故航機之載重情況，於玉

山北峰停機坪落地時，其尾旋翼效能可能已在臨界狀況。 

2. 事故航機在超重情況下執行落地，尾旋翼控制裕度可能已在臨界狀況，不恰當

之飛航操作或風的負面影響下，均可能使尾旋翼效能失效，致航機方向右偏。

在航機接近玉山北峰停機坪飛行過程，於 0808:42.4 時至 0808:56.7 時期間，由

座艙語音記錄器抄件及錄影資料顯示此階段風速風向並無異常。該機於

0808:53.9 時離地高度約 13 呎，開始較明顯下降高度，於 0808:58.1 時約離地 3

至 4 呎滯空時，航機突然機首右偏，以主旋翼軸為中心開始順時針旋轉，且機

身開始上揚。此現象可能是駕駛員提起集體桿增加升力以控制下降率，使航機

緩緩下降著陸，因航機超重，此時尾旋翼控制裕度可能已不足以平衡主旋翼增

加之反扭力，而產生右偏旋轉；亦可能同時又受到陣風影響，加劇航機右偏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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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3. 依美國聯邦航空總署民航通告 AC90-95 所述內容，檢視本次事故落地之狀況包

含航機大載重、高氣壓高度、大馬力、低速度、落地滯空階段向右轉、增加馬

力等，均為促成非預期右偏之條件或重要因素；本次事故，雖無停機坪風速風

向之資料，但依錄影資料，機首突然右偏，無法排除當時可能受到突來陣風的

影響而發生尾旋翼效能失效。 

4. 飛航組員對尾旋翼效能失效之狀況警覺與發生條件之認知不足，使航機處於易

遭遇尾旋翼效能失效之狀況，當航機遭遇尾旋翼效能失效時，可能左舵已無餘

裕，駕駛員即使採取左滿舵亦無法止住右偏旋轉，當航機脫離停機坪離地較高

時，可能因航機旋轉速度已快及受周遭地障影響，使駕駛員無法採取適當之操

作，最後航機失控撞擊地障墜毀。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1. 本次任務地面作業人員，於出發前未攜帶磅秤，亦未與相關人員進行飛航計畫

之討論及任務提示，可能增加任務執行之風險。 

2. 此次任務飛航組員對航機之載重曾有顧慮，但並未積極處理其對相關載重之疑

慮及問題。 

3. 飛航組員對遵守相關程序之紀律不足，當航機遭遇不正常或緊急狀況，可能無

法適當管控風險。 

4. 中興航空規劃之高山訓練內容不足，對執行高高度起降之安全有影響；該公司

之年度複訓雖包含尾旋翼效能失效項目，然其課程大綱與使用時間之配置可能

不恰當，學員可能無法短時間充分了解尾旋翼效能失效之相關訓練內容。 

5. 本次事故過程中發生超出總重、訓練不足、載重平衡表等多項作業缺失，顯示

中興航空對於民航局之查核建議未能持續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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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興航空安管室以有限人力要執行相關風險評估與追蹤改善情形，並全面檢視

類似作業型態之可能風險因子有其困難。 

7. 本次事故載重平衡、吊掛重量管制及紀錄之完整性，與業務處在職訓練相關之

項目均已納入該公司之自我督察檢查表，惟該公司之自我督察檢查表設計與執

行方式，可能無法有效發現人員在遵守規定上之缺失與辨識影響安全之作業風

險因子。 

8. 中興航空場站作業手冊未規範地面作業人員有關外場作業之職責及所攜裝備清

單細目，而直昇機機外掛載作業手冊部分內容雖可適用外場機內運補作業，然

無相關規範規定機內之運補作業可適用於該手冊。 

9. 於 2007 年 12 月 13 日以前取得適航認證為 A 或 B 類直昇機，我國民航法規並

未有各級性能直昇機適用飛航業務之規範。 

10.依「直昇機機場規劃設計規範」及現場量測資料，玉山「北峰停機坪」不符合

BK117 型機適用之臨時起降場尺寸構型要件。 

11.依傷勢狀況及殘骸檢視分析，事故發生於起降階段，駕駛員可能未依「航空器

飛航作業管理規則」規定繫妥肩帶安全帶，雖無證據可確定若駕駛員繫上肩帶

是否能夠生還，惟肩帶安全帶可能避免駕駛員撞擊前方控制桿及儀表板，若於

航機起降時繫上肩帶或可增加生還機率。 

其它發現 

1. 飛航組員相關飛航證照、飛航、服勤及休息時間，符合現行民航法規之規定。 

2. 本次事故中，飛航於塔塔加臨時起降場至玉山北峰停機坪間之飛航計畫，未依

相關規定保存或置於起飛機場之管理機關。 

3. 有關航務查核作業，礙於玉山運補作業之酬載限制，航務檢查員未能隨機往玉

山北峰停機坪執行駕駛艙航路檢查。而航路檢查可觀察和評估飛航組員實際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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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飛航計畫，可查核預期的起飛重量和性能資料，為一有效之方法以發現飛航

作業實務上實施之缺點，民航局應評估加強直昇機及普通航空業駕駛艙航路檢

查。 

4. 依中興航空現行之組織管理現況，航務處長、標訓及機隊總機師其工作負荷繁

重，可能影響相關航務安全管理計畫、組織、指揮及管控。 

5. 中興航空如能訂立一山區飛航進場及落地之提示程序，以利飛航組員遵循，可

能有助於飛航組員於遭遇狀況時之合作及處置。 

6. 中興航空 BK117 型機操作手冊如能訂定直昇機高高度飛行進場及落地之檢查

及組員合作程序，可能使飛航組員有效掌握及正確處置高高度進場及落地時發

生之狀況。 

7. 該機於事故發生前三個月內之每日檢查、飛行前檢查及過境檢查均無異常登

錄，事故發生前一年內之發工單、相關檢查及缺點改正均依規定完成，該機受

影響之適航指令、維修困難報告、延遲改正缺點紀錄及改正均依規定時限執行

管制。 

8. 根據 CVR 錄音抄件、主旋翼轉速紀錄及現場錄影資料，於直昇機撞擊山谷地

障前，主旋翼、減速齒輪箱及發動機可能仍為正常運作，CVR 紀錄之主旋翼低

轉速警告可能係主旋翼撞擊地障所造成。 

9. 中興航空於申請飛航時提供民航局玉山「北峰停機坪」平面位置示意圖，其說

明不盡詳實且標註尺寸與實際尺寸不符，易使審查人員誤認符合規範。 

改善建議 

致中興航空公司 

1. 要求飛航組員及地面作業人員，確實依照相關手冊規定，進行飛航規劃、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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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載重計算及秤重等工作。（ASC-ASR-14-10-003） 

2. 提升年度複訓之課程內容與其時間之配置，並加強高高度訓練之內容與品質，

例如：載重之考量及計算、對飛航中相關疑慮之處置、高山操作注意事項、進

場操作之判斷、尾旋翼效能失效之原理及操作等。（ASC-ASR-14-10-004） 

3. 加強要求飛航組員於飛航中確實遵守相關操作程序及標準呼叫之內容。

（ASC-ASR-14-10-005） 

4. 考量訂定山區飛航進場及落地之提示程序，及 BK117 型直昇機高高度飛行進場

及落地之檢查及組員合作程序，以增進飛航安全。（ASC-ASR-14-10-006） 

5. 檢視航務相關主管有關航務安全管理之效能，並加強飛安異常事件的改正與預

防措施之宣導。（ASC-ASR-14-10-007） 

6. 檢視及強化自我督察之檢查項目及方式，以有效辨識影響安全的作業風險因

子，並加強之自我督察結果之統計與分析。（ASC-ASR-14-10-008） 

致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 督導中興航空有關飛航組員確實遵守相關操作程序及標準呼叫、飛航組員之年

度 複 訓 課 程 內 容 與 其 時 間 配 置 ， 及 高 高 度 訓 練 之 內 容 與 品 質 。

（ASC-ASR-14-10-009） 

2. 督導中興航空完成本事件之飛安改善建議，包含航務安全管理之效能、飛安異

常事件的改正與預防措施之宣導、自我督察系統之改善，並輔導建立主動有效

之風險管理程序。（ASC-ASR-14-10-010） 

3. 檢視有關各級性能直昇機適用飛航業務之規範，使國內適航類別為 A 或 B 類直

昇機之操作均有所依循。（ASC-ASR-14-10-011） 

4. 要求航空公司提供詳細正確之申請飛航直昇機臨時起降場資料，並強化審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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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ASC-ASR-14-10-012） 

5. 督導普通航空業航空公司要求駕駛員依「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規定於起

降階段繫妥肩帶安全帶。（ASC-ASR-14-1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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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事實資料 

1.1 飛航經過 

民國102年10月16日，中興航空公司（以下簡稱中興航空）1架MBB/Kawasaki 

BK117B-2 型機，國籍標誌及登記號碼 B-77009，執行玉山氣象站人員與物資運補

任務，自松山機場起飛後先至標高約為 2,610 公尺（8,563 呎）之塔塔加停車場（為

直昇機臨時起降場，以下稱塔塔加臨時起降場），並將該處之人員及物資載運至玉

山氣象站旁標高約為 3,825 公尺1（12,549 呎）之玉山北峰停機坪。 

該機約於 0638 時2自台北松山機場起飛，機上載有正駕駛員、副駕駛員及機

務員各 1 員。起飛時由正駕駛員坐於駕駛艙右座擔任操控駕駛員（Pilot Flying, 

PF），副駕駛員坐於左座擔任監控駕駛員（Pilot Monitoring, PM）。該機約於 0730

時到達塔塔加臨時起降場附近空域，飛航組員為確認預計落地之臨時起降場，曾

於其附近空域盤旋兩圈後約 0741 時降落於塔塔加臨時起降場。落地後飛航組員檢

查油量約為 210 公斤，之後航機保持慢車，由副駕駛員與地面人員討論載運人員

及物資至玉山北峰停機坪之方式，討論結果為：預計執行 3 批載運工作，第 1 批

及第 2 批為載人及貨物，第 3 批載運數包水泥。 

第 1 批貨物計有冰櫃 1 個、蛋 1 箱、背包 1 只及乘員 1 人登機，根據座艙語

音紀錄器（Cockpit Voice Recorder, CVR）資料，航機約於 0750 時起飛赴玉山北

峰，進入玉山北峰停機坪前，飛航組員曾執行馬力檢查，於落地前正駕駛員曾呼

叫沒左舵，該機約於 0755 時落地，落地後正副駕駛員討論均認為該次落地之左舵

不夠。卸貨及人員下機後，搭載 1 名乘客及 1 包約 10 公斤之垃圾上機。航機約於

0757 時起飛，起飛後由副駕駛員擔任 PF 並於 0802 時返抵塔塔加臨時起降場，到

達後正駕駛員曾說：「剛剛忘了叫他們拆後面的椅子」。第 2 批運補之對象計有乘

                                              

1 根據現場之 WGS-84 經緯座標，參照內政部發布之數值地形所得之高度。 
2 除非特別註記，本報告所列之時間皆為台北時間（UTC+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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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1 名、食材及貨物共計 8 至 9 箱。此兩次運補，人員及貨物上機前，地面作業

人員未對裝載之內容進行秤重，飛航組員亦未提出秤重之要求。 

航機約於 0804 時自塔塔加臨時起降場起飛執行第 2 批運補任務，機上載有

正、副駕駛員、乘員各 1 人及 8 至 9 箱食材等貨物。航機飛越玉山主峰及北峰稜

線，由玉山北峰停機坪東南方進場，途中飛航組員曾討論馬力是否足夠、左舵是

否夠用等問題，0808:17 時 PM 曾提醒：「風有比較大一點」。航機進場時，現場有

目擊者 3 人，其中 1 人全程目擊並攝錄航機進場及落地過程。 

綜整 CVR 資料、目擊證人訪談及事故現場拍攝之影片，事故當時天氣良好，

航機係以約 300 度之航向接近玉山北峰停機坪，於接近停機坪落地前機首航向逐

漸向右轉向北方，於 0808:58 時滑橇距地面約 3 至 4 呎接近滯空時，機首突然有

一較大之右偏，航機高度隨即逐漸上升，期間 PM 叫：「喔，不行不行」。同時航

機持續偏右，向北前進偏出停機坪並開始順時針方向旋轉，約 7 秒後航機完全偏

出停機坪，進入停機坪北面之邊坡上空，且旋轉約一圈，PM 呼叫：「飛出去飛出

去」，但航機仍持續旋轉並逐漸消失高度，且有加速旋轉之現象，0809:10 時該機

旋轉至第 2 圈並持續旋轉及下掉高度，0809:14 時航機於所拍攝之影片畫面中消

失，0809:17 時該機產生主旋翼警告音響，1 秒後並出現撞擊聲音。現場目擊者沿

航機消失之方向搜尋，發現該機墜落於玉山北峰停機坪東北方之懸崖下。 

經搜救後發現機上 3 人罹難，航機全毀。主殘骸位置位於玉山北峰停機坪東

北方約 175 公尺處（N23°29'19.07", E120°57'39.96"），標高約為 3,690 公尺（12,106

呎）。該機第2次由塔塔加停車場飛往玉山北峰停機坪之飛航軌跡示意圖如圖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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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事故機飛航軌跡示意圖 

1.2 人員傷害 

機載 3 名人員包括:正駕駛員、副駕駛員及乘客各 1 人，傷亡統計如表 1.2-1

所示。 

表 1.2-1 傷亡統計表 

傷亡情況 飛航組員 客艙組員 乘客 其它 小計 
死亡 2 0 1 0 3 
重傷 0 0 0 0 0 
輕傷 0 0 0 0 0 
無傷 0 0 0 不適用 0 

總人數 2 0 1 0 3 

1.3 航空器損害情況 

航機全毀。 

1.4 其他損害情況 

無其他損壞。 

1.5 人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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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駕駛員經歷 

駕駛員基本資料如表 1.5-1。 

表 1.5-1 飛航組員基本資料表 

項目 正駕駛員 副駕駛員 
性別 男 男 

事故時年齡 50 48 
進入公司日期 民國 88 年 8 月 民國 98 年 7 月 
航空人員類別 直昇機民航運輸駕駛員 直昇機民航運輸駕駛員 
檢定項目 
發證日期 
終止日期 

BK117，BK117 F/O 
民國 100 年 1 月 14 日 
民國 105 年 1 月 13 日 

BK117 F/O 
民國 101 年 8 月 22 日 
民國 106 年 8 月 21 日 

體格檢查種類 
終止日期 

甲類駕駛員 
民國 102 年 12 月 31 日 

甲類駕駛員 
民國 103 年 1 月 31 日 

總飛航時間 3,193 小時 05 分 2,833 小時 16 分 
事故型機飛航時間 1,991 小時 48 分 367 小時 06 分 

最近 12 個月飛航時間 109 小時 08 分 70 小時 44 分 
最近 90 日內飛航時間 29 小時 29 分 15 小時 55 分 
最近 30 日內飛航時間 7 小時 17 分 1 小時 7 分 
最近 7 日內飛航時間 3 小時 36 分 1 小時 7 分 

事故前 24 小時已飛時間3 2 小時 28 分 2 小時 28 分 
事故前 24 小時休息時間 11 小時 30 分 22 小時 53 分 

1.5.1.1 正駕駛員 

中華民國籍，民國 88 年 8 月進入中興航空。持有中華民國直昇機民航運輸駕

駛員檢定證，檢定項目欄內之註記為：「BK117，BK117 F/O 具有於航空器上無線

電通信技能及權限 Privileges for operation of radiotelephone on board an aircraft」，

限制及特定說明事項欄內之註記為：「空白」。 

正駕駛員於民國 87 年 4 月 27 日獲美國 FAA（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聯邦航空總署）商用航空飛行員證照，進入中興航空時係擔任公司之業務員。於

                                              

3 事故日已飛時間包含事故航班之飛行時間，計算至事故發生當時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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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1 年 7 月 22 日完成 BK117 型機之機種轉換訓練，開始擔任 BK117 型機副

駕駛員，民國 98 年 1 月完成升等訓練開始擔任 BK117 型機正駕駛員。總飛航時

間 3,193 小時 05 分。民國 102 年度上半年之年度複訓（含性能、緊急、儀器）及

檢定，分別於民國 102 年 1 月 27、28、29 日及 3 月 1 日實施，民國 102 年度下半

年之年度複訓（含儀器、緊急、性能、夜航）及檢定，分別於民國 102 年 6 月 27

日、7 月 15 日及 7 月 16 日實施，訓練結果均為：「滿意（Satisfactory）」。檢定結

果均合於 BK117 型機正駕駛員資格之標準。 

有關正駕駛員高山起降部份之訓練，該員於民國 91 年 12 月 20 日經吊掛、高

山起降訓練之考核，合於高山吊掛、起降副駕駛員之標準，民國 99 年 5 月 17 日

完成高山起降及吊掛訓練，獲得高山起降正駕駛員之資格。該員最近一次之高山

吊掛訓練（含高山起降操作）日期為民國 102 年 4 月 15 日，訓練之結果為：「滿

意」。正駕駛員高山吊掛總飛航時間為 779 小時，最近一次執行玉山氣象站之運補

任務為民國 102 年 7 月 16 日。 

正駕駛員體格檢查種類為甲類駕駛員，上次體檢日期為民國 102 年 6 月 3 日，

體檢及格證限制欄內註記為：「Holder shall wear corrective glasses for near vision .

視力需戴眼鏡矯正」。正駕駛員任務前執行之酒精測試結果「酒精值為零」。 

1.5.1.2 副駕駛員 

中華民國籍，原為軍方直昇機飛行員，曾於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擔任直昇機

駕駛員。民國 98 年 7 月進入中興航空。持有中華民國直昇機民航運輸駕駛員檢定

證，檢定項目欄內之註記為：「BK117 F/O 具有於航空器上無線電通信技能及權

限 Privileges for operation of radiotelephone on board an aircraft」，限制及特定說明

事項欄內之註記為：「空白」。 

副駕駛員進入中興航空後於民國 98 年 9 月 3 日完成新進訓練，於民國 99 年

4 月 20 日完成 BK117 型機之機種轉換訓練，開始擔任 BK117 型機副駕駛員，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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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自民國 101 年 12 月 1 日起奉民航局核准執行正駕駛升訓，迄事故前尚未完訓，

其總飛航時間為 2,833 小時 16 分。副駕駛員民國 101 年度下半年之年度複訓（含

緊急、性能、儀器）及檢定，分別於民國 101 年 11 月 3 日及 11 月 4 日實施，訓

練結果均為：「滿意（Satisfactory）」，檢定結果合於 BK117 型機副駕駛員資格之

標準。該員民國 101 年度之航路考驗，於民國 101 年 8 月 14 日實施，結果合於航

路考驗之標準；民國 102 年度上半年之年度複訓（含緊急、性能、儀器）及檢定，

分別於民國 102 年 2 月 23 日、2 月 25 日、3 月 6 日及 6 月 17 日實施，訓練結果

均為：「滿意（Satisfactory）」。檢定結果合於 BK117 型機副駕駛員資格之標準。

該員民國 102 年度之航路考驗，於民國 102 年 7 月 11 日實施，結果合於航路考驗

之標準。 

有關副駕駛員高山起降部份之訓練，該員於民國 99 年 11 月 10 日經高山起降

之訓練及考驗，合於高山起降副駕駛員之標準，獲得高山起降副駕駛員之資格。

該員最近一次之高山吊掛訓練（含高山起降操作）日期為民國 102 年 3 月 19 日，

訓練之結果為：「滿意」。副駕駛員高山吊掛總飛航時間為 84 小時，未執行過玉山

氣象站之運補任務。 

副駕駛員體格檢查種類為甲類駕駛員，上次體檢日期為民國 102 年 7 月 9 日，

體檢及格證限制欄內註記為：「空白」。副駕駛員任務前執行之酒精測試結果「酒

精值為零」。 

1.5.2 事故前 72 小時活動 

正駕駛員：民國 102 年 10 月 14 日於馬祖執行緊急救護待命任務，10 月 15

日下午 1630 時執行馬祖至臺北松山機場之飛渡任務，到達台北之時間為 1730 時，

1800 時返家休息。10 月 16 日 0530 時至松山機場報到，執行本次任務。 

副駕駛員：民國 102 年 10 月 14 日休假在家，10 月 15 日上午搭乘立榮航空

班機至馬祖執行緊急救護待命任務，下午 1630 時執行馬祖至臺北松山機場之飛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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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到達台北之時間為 1730 時，1800 時返回宿舍休息。10 月 16 日 0530 時至

松山機場報到，執行本次任務。 

1.6 航空器資料 

1.6.1 航空器基本資料 

BK117 型機係由德國 MBB（Messerschmitt-Bölkow-Blohm）公司設計，日本

川崎重工業株式會社（Kawasaki Heavy Industries，以下簡稱 KHI）生產製造，相

關基本資料詳表 1.6-1。 

表 1.6-1 航空器基本資料 

航空器基本資料表（統計至民國 102 年 10 月 16 日） 

國籍 中華民國 

航空器登記號碼 B-77009 

機型 BK117B-2 

製造廠商 川崎重工業株式會社 

出廠序號 1059 

出廠日期 民國 79 年 9 月 7 日 

接收日期 民國 84 年 3 月 14 日 

所有人 中興航空公司 

使用人 中興航空公司 

國籍登記證書編號 84-575 

適航證書編號 102-04-061 

適航證書生效日 民國 102 年 4 月 1 日 

適航證書有效期限 民國 103 年 3 月 31 日 

航空器總使用時數 5,955 時 47 分 

航空器總落地次數 16,417 次 

上次定檢種類 1,200 小時檢查 

上次定檢日期 民國 102 年 3 月 18 日 

上次定檢後使用時數 105 時 39 分 

上次定檢後落地次數 34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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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發動機基本資料 

該機發動機基本資料如表 1.6-2。 

表 1.6-2 發動機基本資料 

發動機基本資料表（統計至民國 102 年 10 月 16 日） 

製造廠商 漢威公司（Honeywell Aerospace） 

編號/位置 No. 1/左 No. 2/右 

型別 LTS101-750B-1 LTS101-750B-1 

序號 LE-45824AEF LE-48138AEF 

上次翻修日期 民國 97 年 3 月 25 日 民國 98 年 9 月 24 日 

上次翻修後使用時數 1,436 時 14 分 1,293 時 48 分 

上次翻修後使用週期數 
NG4: 3,409 週期 

NP5: 1,577.8 週期 
NG: 3,176.6 週期 
NP: 1,481.5 週期 

上次定檢種類 300 小時檢查 100 小時檢查 

上次定檢日期 民國 102 年 3 月 18 日 民國 102 年 3 月 18 日 

上次定檢後使用時數 105 時 39 分 105 時 39 分 

上次定檢後使用週期數 
NG: 256.3 週期 
NP: 119.15 週期 

NG: 206.3 週期 
NP: 119.25 週期 

1.6.3 維修資訊 

1.6.3.1 維修紀錄 

查閱該機事故發生前三個月內之每日檢查、飛行前檢查及過境檢查紀錄，均

無異常登錄；查閱該機事故發生前一年內之發工單（work order），相關檢查及缺

點改正均依規定完成；該機受影響之飛機及發動機適航指令、維修困難報告、延

遲改正缺點紀錄及其缺點改正均依規定時限執行管制。 

依據發動機維修手冊（Engine Maintenance Manual, 以下簡稱 EMM），每飛行

50 小時，發動機須執行動力檢查（power check）；序號 LE-45824AEF 發動機於民

                                              

4 NG：氣體產生器轉軸（gas generator spool）週期數。 
5 NP：動力渦輪轉軸（power turbine spool）週期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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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98 年 10 月 27 日安裝於該機左側，自安裝日起至發生事故日止，共執行 34 次

動力檢查，紀錄顯示均合格；序號 LE-48138AEF 發動機於民國 98 年 11 月 4 日接

收後安裝於該機右側，自安裝日起至發生事故日止，共執行 31 次動力檢查，紀錄

顯示均合格。 

1.6.3.2 事故當日檢查紀錄 

該機於民國 102 年 10 月 15 日自馬祖南竿機場飛抵松山機場，於民國 102 年

10 月 16 日事故當日起飛赴塔塔加臨時起降場前，先執行越海飛行後之發動機清

洗作業，發動機狀況正常；之後由地面機械員執行飛行前檢查，結果正常（詳附

錄一）。  

1.6.4 航空器性能 

BK117B-2 型直昇機（三視圖如圖 1.6-1）為一雙發動機、4 片主旋翼之直昇

機，主旋翼直徑長度 11 公尺、機身全長（機鼻至尾旋翼轂中心）9.91 公尺、高（滑

撬底至主旋翼轂中心）3.36 公尺，尾旋翼直徑 1.956 公尺，滑撬寬 2.4 公尺，運轉

直徑為 13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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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1 BK117B-2 型直昇機三視圖 

依 BK117B-2 型機飛航手冊（KAWASAKI BK117 B-2 Flight Manual）第五章

第七節（5.7）滯空升限（hover ceiling）之內容：該型機於發動機起飛馬力（takeoff 



第一章 事實資料 

11 

power）、地面效應及側風 17 浬/時條件下，其滯空升限圖表與當時之壓力高度、

場面溫度及飛機總重直接相關（BK117B-2 型機滯空升限性能圖如圖 1.6-2）。例

如：該機於 6,000 呎、外界溫度為 25℃，其最大滯空之總重約為 2,870 公斤。 

 

 

 

 

 

 

 

 

 

 

 

 

 

 

 

 

 

 

 

圖 1.6-2 BK117B-2 型機地面效應內之滯空升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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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載重與平衡 

圖 1.6-3 為該機自松山機場前往塔塔加臨時起降場之「載重平衡表」，該表顯

示：該型機之基本空重為 2,088 公斤，自松山機場起飛至塔塔加臨時起降場時之

起飛總重為 2,717.6 公斤，客艙內前排乘員座椅係拆除狀態，機載之總人數含正駕

駛員、副駕駛員及機械員各 1 員，到達塔塔加臨時起降場之耗油量為 280 公斤，

落地總重為 2,437.6 公斤。 

 

 

 

 

 

 

 

 

 

 

 

圖 1.6-3 B-77009 松山機場至塔塔加臨時起降場之載重平衡表 

1.6.5.1 裝載重量計算 

依事故當時中興航空之簽放作業，自本場起飛至外場直昇機之載重平衡計

算，簽派室須製作「中興航空 BK-117 WEIGHT AND BALANCE SHEET」（載重

平衡表），並由飛航組員簽字一式二份後，機上保留一份，簽派室留存一份，圖

1.6.-3 為事故機當日自松山機場至塔塔加臨時起降場之載重平衡表。而在外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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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重平衡計算，如自塔塔加臨時起降場至玉山北峰停機坪間，則由飛航組員完成

計算及登錄「機內裝載作業計畫表」，於任務完成後繳回公司。 

本次事故由塔塔加臨時起降場至玉山停機坪之裝載重量計算資料，飛航組員

必須根據作業地區之壓力高度及外界氣溫以計算出每趟最大許可總重，填具於「

機內裝載作業計畫表」後再告知地面作業人員，地面作業人員依據該重量裝載貨

物，並將貨物編號、單項重量及總重量記錄於「吊掛作業重量紀錄表」內，於任

務完成後繳回公司。 

本次事故機由塔塔加臨時起降場至玉山氣象站之「機內裝載作業計畫表」因

航空器墜毀機內資料散落故未取得。 

依據中興航空該次運補之重量紀錄表（如圖 1.6-4）：該機第一次自塔塔加臨

時起降場至玉山北峰停機坪之載重為 125 公斤。第二次自塔塔加臨時起降場至玉

山北峰停機坪之載重為 132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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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4 重量紀錄表 

1.6.5.2 事故前一次類似任務裝載重量紀錄 

中興航空在民國 102年 7月 16日曾執行類似本次事故之玉山氣象站人員與物

資運補任務，圖 1.6-5 所示為當次任務飛往玉山氣象站之機內裝載作業計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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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顯示該次作業地點為玉山北峰，作業高度為 12,000 呎。圖 1.6-6 為當次運補

作業重量紀錄表，三批次運載重量分別為 73 公斤、88 公斤及 100 公斤，根據民

航局檢查員及中興航空人員表示當次運補作業貨物均經秤重。附錄三為塔塔加臨

時起降場往返玉山氣象站之直昇機操作飛航計畫表，三批次之總載油量分別為

180 公斤、165 公斤及 150 公斤。 

 

 

 

 

 

 

 

 

 

 

 

圖 1.6-5 民國 102 年 7 月 16 日運補作業之機內裝載作業計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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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6 民國 102 年 7 月 16 日之運補作業重量紀錄表 

1.7 天氣資訊 

事故當時臺灣地區受微弱東北季風影響，為晴到多雲的天氣。與玉山北峰停

機坪最接近之天氣資料來源為中央氣象局玉山氣象站，該站位於玉山北峰停機坪

西方約 80 公尺處，高差約 25 公尺。當日該氣象站地面天氣觀測紀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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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 時：測站氣壓 644.8 百帕；風向 190 度，風速 1.6 浬/時；能見度 30 公

里；總雲量 0；溫度 6.8℃，露點-1.0℃；前一小時瞬間最大陣風風向 310 度，風

速 22.4 浬/時（0717 時）；前一小時最大十分鐘平均風之風向 310 度，風速 5.8 浬

/時（0718 時）。 

0900 時：測站氣壓 645.3 百帕；風向 340 度，風速 5.6 浬/時；能見度 30 公

里；總雲量 0；溫度 5.3℃，露點-2.6℃；前一小時瞬間最大陣風風向 330 度，風

速 17.3 浬/時（0836 時）；前一小時最大十分鐘平均風之風向 310 度，風速 10.7

浬/時（0841 時）。 

中央氣象局玉山氣象站風向風速計於 0700 時至 0900 時之紀錄紙資料如圖

1.7-1 所示，0730 時至 0830 時之最大風速約 15 浬/時；0730 時至 0830 時之 10 分

鐘平均風向風速電腦紀錄如圖 1.7-2 所示。 

中央氣象局玉山氣象站於民國102年1月至10月間之測站氣壓紀錄如圖1.7-3

所示，最低壓發生於 7 月 13 日上午 5 時，氣壓為 625.8 百帕（當時台灣正受蘇力

颱風影響）；最高壓發生於 2 月 4 日上午 10 時，氣壓為 648.5 百帕，平均氣壓為

642.6 百帕。 

 

 

 

 

 

圖 1.7-1 玉山氣象站之風向風速紀錄紙資料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 

18 

蘇力颱風

潭美颱風
天兔颱風 

 

 

 

 

 

 

 

 

 

 

圖 1.7-2 玉山氣象站之 10 分鐘平均風向風速電腦紀錄 

 

 

 

 

 

 

 

 

 

 

圖 1.7-3 玉山氣象站民國 102 年 1 月至 10 月測站氣壓紀錄 

1.8 助、導航設施 

註： 風向值為 0 表示風向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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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事故無關。 

1.9 通信 

高雄近場管制塔臺以 120.6 MHz 頻率與該機進行無線電通訊，錄音抄件詳附

錄四。 

1.10 場站資料 

玉山「北峰停機坪」為一臨時起降場，根據現場量測，該停機坪為一小平台，

位於玉山氣象站東方約 80 公尺處，座標為 N23°29'14.20"，E120°57'36.90"，約長

40 公尺、寬 18 公尺，海拔高度約 3,825 公尺，西面為玉山氣象站（海拔高度約

3,850 公尺），其它 3 面均為陡降山谷，詳圖 1.10-1。 

 

 

 

 

 

 

 

 

圖 1.10-1 玉山北峰停機坪現況圖（1） 

依中興航空向民航局提出之申請飛航文件：該停機坪座標為 N23°20'53"，

E120°54'44"，標高 3,858 公尺，如圖 1.10-2 所示。另該停機坪申設程序適用民航

局「民營飛行場管理規則」，摘錄條文如附錄五；另幾何設計、進離場面、標線或

標記及目視輔助設施等設計規範適用民航局「直昇機機場規劃設計規範」，摘錄條

文如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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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2 申請飛航之玉山北峰停機坪平面位置示意圖  

事故當日玉山北峰停機坪現況如圖 1.10-3、1.10-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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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3 玉山北峰停機坪現況圖（2） 

 

 

 

 

 

 

 

 

 

 

 

圖 1.10-4 玉山北峰停機坪現況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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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飛航紀錄器 

依據「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附件十二，該機應裝置座艙語音紀錄器，

料 錄以記錄駕駛艙內通話及環境聲音，未裝置飛航資 紀 器者，其座艙語音紀錄器

錄應記 其主旋翼轉速。本事故機並未裝置飛航資料紀錄器，其座艙語音紀錄器除

記錄語音並記錄主旋翼轉速。 

事故現場有一位目擊者使用攝影裝置拍攝事故機飛航活動，所拍攝之錄影紀

錄包含進場、落地、事故過程及主旋翼碎片飛起等錄像資料。 

1.11.1 座艙語音紀錄器 

該機裝置固態式座艙語音紀錄器（Solid-State Cockpit Voice Recorder，以下簡

稱 SSCVR），製造商為 Universal 公司，型號為 CVR-30A，件號及序號分別為

1602-01-03 及 317。該 SSCVR 包含 4 軌錄音，聲源分別來自正駕駛員麥克風、副

駕駛員麥克風、座艙區域麥克風及廣播系統，且該 SSCVR 可記錄其主旋翼轉速

。 

該 SSCVR 於事故當日 2025 時送至本會實驗室，SSCVR 主體大致正常，有

明顯撞擊痕跡（圖 1.11-1 藍圈處）。SSCVR 下載過程正常，錄音品質良好，SSCVR

資料共 31 分 51.9 秒，於 0737:28.2 時開始記錄，語音資料於 0809:20.1 時停止。

調查小組製作與事故相關約 20 分鐘之抄件，包含該機執行第一批運補任務降落玉

山北峰停機坪、返回塔塔加臨時起降場；執行第二批運補任務飛往玉山氣象站、

進場階段、以及事故發生過程，摘錄之抄件如表 1.11-1，完整抄件詳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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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1 固態式座艙語音紀錄器外觀 

表 1.11-1 摘錄之 SSCVR 抄件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來源 SSCVR 抄件內容 
0808:08.7 0808:10.1 INT-2 馬力  馬力 
0808:13.4 0808:14.7 INT-2 用舵可以吧 
0808:15.6 0808:16.3 INT-1 舵是可以 
0808:16.6 0808:16.7 INT-2 欸 
0808:17.5 0808:18.6 INT-2 風有比較大一點 
0808:20.4 0808:22.5 INT-2 慢慢的走路走進去 
0808:27.3 0808:29.0 INT-2 okay 很好 good 
0808:31.7 0808:33.7 INT-2 馬力  唉唷 
0808:35.1 0808:35.6 INT-2 左舵行嗎 
0808:36.5 0808:37.1 INT-1 左舵 ok 
0808:37.6 0808:38.0 INT-2 okay 喔 
0808:42.4 0808:43.0 INT-2 再來 
0808:44.3 0808:44.9 INT-2 進 
0808:46.3 0808:46.9 INT-2 進 
0808:48.3 0808:49.0 INT-2 再來 
0808:50.2 0808:50.8 INT-2 再來 
0808:51.2 0808:51.7 INT-2 好 
0808:53.2 0808:53.8 INT-2 進來了 
0808:56.7 0808:57.1 INT-2 好 
0808:59.3 0809:00.3 INT-2 噢不行不行 
0809:05.2 0809:05.7 INT-2 好飛 
0809:05.2 0809:06.3 INT-2 飛出去 
0809:08.3 0809:09.1 INT-2 飛出去飛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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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來源 SSCVR 抄件內容 
0809:10.7 0809:11.9 INT-? … 
0809:16.9 0809:19.9 INT （警告聲響） 
0809:17.9  CAM （疑似撞擊聲響） 

INT-2：副駕駛經由機內通話系統（Interphone）發話 
INT-?：無法辨識發話來源 
INT：經由機內通話系統收錄 
CAM：經由座艙區域麥克風收錄 

1.11.2 主旋翼轉速 

該機裝置之 SSCVR 含有主旋翼轉速「main rotor speed」紀錄（以下稱為主旋

翼轉速紀錄），該訊號來自於主旋翼轉速磁性拾取器（NR magnetic pick up），其

單位為赫茲（Hz）。根據原廠資料，以下列公式將主旋翼轉速紀錄換算為實際主

旋翼轉速（Revolutions Per Minute, RPM）： 

主旋翼轉速（RPM） = 主旋翼轉速紀錄（Hz） × 
117

60
 

圖 1.11-2 為事故機之主旋翼轉速紀錄，除最後事故發生時段外，另有三個時

段轉速較低，分別為 0742:16 時至 0748:14 時，轉速約為 506Hz6，為事故機降落

在塔塔加臨時起降場；0755:13 時至 0756:52 時，轉速約為 730Hz7（如圖 1.11-2

紅框 A 區），為事故機執行第一批運補任務降落在玉山北峰停機坪；0801:43 時至

0803:39 時，轉速約為 725Hz（如圖 1.11-2 紅框 B 區），為事故機降落在塔塔加臨

時起降場。 

根據維修手冊「92-130 ROTOR RPM WARNING LIGHT」之規範，當主旋翼

轉速等於或小於 95 0.5％時，主旋翼警告燈亮伴隨警告聲響，當主旋翼轉速超

過 102 0.5％時，則僅有主旋翼警告燈亮。根據維修手冊「92-146 ADJUSTMENT 

- RPM WARNING CONTROL UNIT」之規範，轉速警告控制器接收到主旋翼轉速

                                              

6 依據 BK117 飛行手冊 4.4, Starting Engines, Ground idle RPM 67%-70% 
7 依據 BK117 飛行手冊 4.7, Pre-takeoff check, N2 trim to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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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等於或低於 710 4Hz 為主旋翼低轉速警告；轉速警告控制器接收到主旋翼

轉速紀錄高於 763 4Hz 為主旋翼高轉速警告。 

圖 1.11-5 為該紀錄器停止運作前 1 分鐘之主旋翼轉速紀錄與 SSCVR 抄件對

照圖，轉速最大值為 755Hz，最小值為 316Hz，低轉速警告作動頻率 710Hz 以紅

線表示；根據 CVR 抄件，於 0809:16.9 時開始出現 3 秒警告聲響，此時主旋翼轉

速紀錄為 699 Hz，該紀錄器停止運作前 1 分鐘之主旋翼轉速紀錄詳附錄八。 

 

 

 

 

 

 

 

 

 

 

 

圖 1.11-2 事故機主旋翼轉速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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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3 主旋翼轉速紀錄（A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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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4 主旋翼轉速紀錄（B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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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5 CVR 停止運作前 1 分鐘之主旋翼轉速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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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影像資料 

本會於民國 102 年 10 月 31 日取得事故當日目擊者之錄影紀錄，長度為 2 分

19 秒，檔案為 MOV 格式，其畫面寬度及高度分別為 1920 畫素（pixel）及 1080

畫素，每秒含 29.97 幅影像，錄影開始記錄時間為事故當日 0806:36 時。 

調查小組取得錄影資料後，疊合比對影片中事故機主旋翼之聲紋特徵與

SSCVR 資料之主旋翼聲響特徵後，將兩筆資料的時間同步；同步後之錄影資料起

始時間為 0807:01.1 時，當時事故航機自西朝東飛行，航機越過玉山主峰與北峰

之間稜線約 24 秒後向左轉，朝向西北方向，從停機坪東南方開始進場，航機接近

停機坪時速度逐漸降低，機首並由原朝西北方向逐漸向右轉朝向北方，進入停機

坪上空後，高度緩緩下降接近地面，航機滑橇距地面約 3 至 4 呎之間並接近滯空

時，機首突向右偏，接著航機高度上升並開始以左傾姿態順時針旋轉，航機旋轉

約半圈時，離開停機坪正上方，之後繼續旋轉並逐漸失去高度，旋轉約 3 圈後，

主旋翼疑似撞擊地障，碎片飛出散落。摘錄數張影像如下：（每張照片顯示事故機

的姿態、左下角為同步時間、右下角為主旋翼轉速紀錄及 SSCVR 抄件等。） 

 

影像 / 說明 

 

事故機越過玉山主峰，由西向東飛行（如紅圈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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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機自玉山北峰停機坪東南方朝西北方進場 

 

事故機進入停機坪後緩緩接近地面，機首右轉逐漸朝向北方 

 

事故機機首右偏，開始以順時針方向打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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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機左傾姿態打轉，高度逐漸下降轉向東北方向陡降山谷 

 

事故機在畫面上幾乎消失僅見傾斜之旋翼，影像中並出現碎片 

 

SSCVR 警告聲響出現後，發現事故機碎片飛出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 

32 

1.12 航空器殘骸與撞擊資料 

1.12.1 殘骸分布 

調查人員於事故現場進行殘骸分布與撞擊位置之測量8，結果詳表 1.12-1。機

身殘骸位於南投縣信義鄉玉山北峰停機坪東北方 175 公尺處之山谷邊坡（詳圖

1.12-1），陡坡上叢生灌木類之玉山圓柏，主殘骸座標為（N23°29'19.07", 

E120°57'39.96"），海拔高度約 3,690 公尺，機身磁航向 150，尾桁磁航向 120；從

主殘骸往 225 方位勘查，可見部分機身殘骸分布於陡坡上，地勢陡峭，人員不易

到達，詳圖 1.12-2。 

表 1.12-1 事故現場殘骸量測資料表 

量測名稱 緯度 經度 海拔高度*1 
機身殘骸 N 23°29' 19.07" E 120°57' 39.96" 3,690 m 
第 1 撞擊區 N 23°29' 15.98" E 120°57' 37.52" 3,800 m 
主旋翼破損片 N 23°29' 15.70" E 120°57' 37.72" 3,800 m 
起降場東側 N 23°29' 14.31" E 120°57' 37.60" 3,825 m 
起降場西側 N 23°29' 14.08" E 120°57' 36.23" 3,825 m 

*1 高度資料係參照內政部數值地形模型（Digital Terrain Model, DTM） 

 

 

 

 

 

 

 

                                              

8 受限於山區地形影響精密型 GPS 定位作業，本會採用 Garmin GPSmap 60CSx 測量殘骸位置，定位精度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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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身殘骸 

疑似殘骸墜落軌跡 

 

 

 

 

 

 

 

 

 

圖 1.12-1 事故現場地理環境圖 

 

 

 

 

 

 

 

 

 

 

圖 1.12-2 部分機身殘骸散布於陡坡 

調查人員自停機坪北面山谷往下搜尋，約在停機坪偏北方 50 公尺處，發現約

2 公尺水平直線距離內之灌木遭壓扁或折斷，為第 1 撞擊區域（詳圖 1.12-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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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散布主旋翼碎片及其它零組件（詳圖 1.12-5），鄰接處即為一處懸崖，往下眺望

可看到機身殘骸。圖 1.12-6 彙整圖包含事故前空拍照片、調查人員勘查事故現場

軌跡紀錄、停機坪測量紀錄、殘骸分布資料、地形等高圖等資訊。圖 1.12-7 為事

故地點地形套疊圖，圖 1.12-8 為玉山氣象站、北峰停機坪及機身殘骸相關位置圖

。 

 

 

 

 
 

 

 

 

 

圖 1.12-3 玉山北峰停機坪（山坡上由西往東拍攝） 

 

 

 

 

 

 

 

 

 

圖 1.12-4 第 1 撞擊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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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5 第 1 撞擊區域附近之主旋翼碎片 

 

 

 

 

 

 

 

 

 
 
 
 

 

圖 1.12-6 事故地點相關資訊彙整圖 

N

進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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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撞擊區 

機身殘骸 

臨時起降場

玉山氣象站

進場方向 

 

 

 

 

 

 

 

 

 

圖 1.12-7 事故地點地形套疊圖 

 

 

 

 

 

 

 

 

 

 

 

 

圖 1.12-8 玉山氣象站、北峰停機坪及機身殘骸相關位置圖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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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航空器殘骸資料 

該機墜落於玉山北峰停機坪東北方 175 公尺深之山谷邊坡，主旋翼頭及主旋

翼片、尾桁、尾旋翼頭及尾旋翼片、水平尾翼及垂直整流板、貨艙門等組件與機

身主殘骸分離，未能尋獲，主殘骸損毀狀況概述如後。 

該機主殘骸如圖 1.12-9 所示，駕駛艙風擋玻璃、駕駛艙上窗及下窗、機鼻艙

及機鼻艙門、駕駛艙左、右機門於航機墜落過程中遺失，駕駛艙儀表全部遺失，

斷裂之儀表線束散落於機鼻附近及殘骸旁灌木叢上；位於齒輪箱平臺上方之液壓

管、主旋翼集體控制連桿及橫向控制連桿斷裂；左、右發動機前方防火牆脫落，

左發動機仍位於左發動機艙內，右發動機脫落掉於右發動機艙附近，尾管（tail 

cone）斷裂掛於發動機艙，橘紅色之緊急定位發射機仍固定於尾管上；左、右滑

橇起落架斷裂，斷開之右滑橇起落架掉落於殘骸旁灌木叢上；2 具緊急浮筒脫落，

掉落於殘骸旁灌木叢上。 

 

 

 

 

 

 

 

 

圖 1.12-9 主殘骸損毀狀況 

受撞擊後之機身殘骸前視圖如圖 1.12-10 所示，機身呈現向右翻倒，卡於岩

石堆與灌木叢中；機身殘骸後視圖如圖 1.12-11 所示，其貨艙門於航機墜落過程

中與機身分離未能尋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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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10 機身殘骸前視圖 

 

 

 

 

 

 

 

 

 

 

圖 1.12-11 機身殘骸後視圖 

機腹殘骸如圖 1.12-12 所示，機鼻艙與機鼻艙門遺失，駕駛艙下方蒙皮脫落，

1 具緊急浮筒掉落於機腹下方，客艙下方蒙皮大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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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12 機腹殘骸 

圖 1.12-13 顯示該機左側駕駛員之操縱桿狀況及其腳蹬位置，左側迴旋桿自

根部彎折但仍在部位，左側集體桿自中間部位斷裂，斷開之上半截集體桿遺失；

左側駕駛員之集體桿，相對於駕駛艙地板，以集體桿根部為支點，可以觀察到集

體桿呈現向上提起於最高位置；觀察左側駕駛員之左、右腳蹬，呈現左舵在前之

狀況。 

 

 

 

 

 

 

 

 

圖 1.12-13 左側駕駛員操縱桿狀況及腳蹬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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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14 顯示該機右側駕駛員操縱桿狀況，右側迴旋桿自根部彎折但仍在部

位，右側集體桿整根完整，位於向上提起最大位置；右側駕駛員之腳蹬扭曲，無

法判斷其左、右舵之前、後相對位置。 

 

 

 

 

 

 

 

 

 

圖 1.12-14 右側駕駛員操縱桿狀況 

1.13 醫學與病理 

依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及鑑定報告書： 

該機正駕駛員因多重創傷性休克死亡。無常見毒藥物反應。無酒精反應。 

該機副駕駛員因創傷性休克及中樞神經休克死亡。無常見毒藥物反應。無酒

精反應。 

1.14 火災 

無相關議題。 

1.15 生還因素 

搜救人員抵達時該機正、副駕駛員及 1 名乘客散落於機艙外之山坡地，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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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鑑定報告書及相關照片：正駕駛員右下腹有安全帶

擦挫傷痕，副駕駛員左下腹有安全帶擦挫傷痕。 

該機右座坐墊遺失，椅背後仰傾倒，座椅、椅架及滑軌結構完整，迴旋桿向

前凹折，座椅上方及儀表板結構脫離主機身，腹式安全帶斷裂。 

該機左座坐墊遺失，座椅、椅架及滑軌結構完整，迴旋桿向前凹折，座椅上

方及儀表板結構脫離主機身，部分機身結構擠壓座椅上方空間，腹式安全帶斷裂

。 

該機乘客座椅及椅架結構完整，如圖 1.15.1 所示。 

  

  

圖 1.15-1 駕、客艙安全帶及機內空間狀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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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測試與研究 

無相關議題。 

1.17 組織與管理 

1.17.1 營運規範 

中興航空於民國 99 年 5 月 28 日取得由民航局依民用航空法第四十八條第一

項發給民用航空業運輸業許可證；並於民國 99 年 5 月 28 日取得由民航局依照民

用航空法第六十四條第一項發給普通航空業可證。依民用航空法第一章總則第二

條用詞定義第十一項，「民用航空運輸業：指以航空器直接載運客、貨、郵件，取

得報酬之事業；用詞定義第十二項，普通航空業：指以航空器經營民用航空運輸

業以外之飛航業務而受報酬之事業，包括空中遊覽、勘查、照測、消防、搜尋、

救護、拖吊、噴灑、拖靶勤務、商務專機及其他經核准之飛航業務」。 

依中興航空於民國 102年 6月 13日奉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核准之營運規範第一

章通則：BK117 型機可執行民航局核准之普通航空業及其他經核准之飛航業務；

民國 99 年 6 月 29 日奉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核准之運輸業營運規範第一章通則：

BK117 型機 B-77009 得執行直昇機民用航空運輸業，如客運、貨物及郵件。 

依中興航空於民國 102 年 10 月 3 日修訂完成第 22 版航務手冊第六章飛航作

業程序 6.1.3 節「直昇機於執行民用航空運輸業務時，須遵照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頒

訂之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之規定辦理，以維護飛航安全」。民航局主任航務檢

查員於訪談時表示：B-77009 在玉山運補以運輸業包機作業申請，應符合航空器

飛航作業管理規則第一、二章之規定。 

1.17.2 民航局對中興航空之檢查作業 

依民用航空運輸/普通航空業檢查程序，民航局須訂定年度查核計畫，對國籍

航空業者執行飛安查核；民航局於每年年底會依該年度查核中興航空之情況，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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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次年之年度查核計畫，報部核准實施，並視情況進行調整；民航局檢查員完成

航空公司查核後，應於查核報告中記錄缺失相關資訊及航空業者改正行動，以為

後續趨勢評估提供有用資訊。 

1.17.2.1 航務檢查 

民航局自民國 101 年 10 月至民國 102 年 10 月期間對中興航空航空共執行航

務檢查 278 次，發現缺點計 35 項，檢查缺點計有場站設施、使用人飛航紀錄、手

冊、飛安業務、自我督導、停機坪、航務管制/簽派中心、現場作業、主要基地、

訓練計畫及執行、航路及過境場站等工作項目，檢視相關查核所見及中興航空回

覆資料，在主要基地檢查自我督導紀錄時，發現一級自我督察未能落實；在訓練

計畫檢查時檢查員發現，公司對其他機隊訓練計畫執行時由機組員與機隊人員自

行實施，未作適時督導；分別於民國 101 年 11 月 28 日及民國 102 年 7 月 9 日、9

月 13 日，於場站設施檢查及飛航紀錄檢查時，針對載重平衡表簽署權責、載重平

衡表於場站站務留存、飛航時疑似超出落地總重、載重平衡表登載乘員差異（其

他型機）等查核發現缺點，中興航空回覆並配合改善結案。另檢查員曾執行過之

高高度作業查核，機組員及地面作業人員均依規定計算可用載重及秤重作業。民

國 102 年 10 月 16 日中興航空 B-77009 飛航事故發生後，民航局對中興航空執行

深度檢查 1 次，共提出 6 項計飛航簽派相關作業、特殊作業橫向聯繫、高高度飛

行裝載裕度、年度訓練教材、簽派作業載重平衡管制及臨時起降場貨物秤重雙重

管制、天氣資料及操作限制等有關航務之查核建議。中興航空已完成改正回覆，

並獲民航局同意結案。 

BK117 型機給證考試官由民航局據該機型專長之檢查員擔任，此政策係因機

隊規模小，新訓及升等給證考試駕駛員需求甚少。至於機隊吊掛、高山飛行等飛

行訓練，則由該機隊之教師駕駛員或檢定駕駛員帶飛，由公司檢定駕駛員實施檢

定。民航局航務檢查員對中興航空 BK117 之航路查核，離島運輸部分因載客座位

限制，以空位搭乘為原則。山區作業會擇公司執行山區任務機會，會依本身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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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協調公司隨機查核，惟仍需視任務機酬載情況方得實施隨機並至山區實施任

務作業現場查核。以玉山運補作業任務之狀況，直昇機飛抵塔塔加臨時起降場後，

開始執行合約任務時，礙於酬載限制，未能再隨機續往玉山北峰停機坪。另該機

隊高山起降之術科相關訓練，鑑於作業性質，民航局於訓練手冊核准以任務兼施

方式執行。 

1.17.2.2 適航檢查 

民航局對中興航空適航查核除依年度查核計畫執行外，同時參考中興航空報

民航局之年度維護檢查預劃表及每月維護計畫，採定期及機動方式赴中興航空主

要/次要及過境場站實施查核；依據民航局提供對中興航空之查核紀錄資料，自民

國 101 年 10 月 16 日至民國 102 年 10 月 15 日止，機務作業之相關查核共計執行

282 次，發現缺點計 7 項；檢查缺點計有：主要/次要基地設施、過境場站、維護

現場、飛航/維護紀錄等類別；中興航空均已完成改正回覆，並獲民航局同意結案

。 

1.17.3 中興航空之組織與管理 

依中興航空於民國 102 年 10 月 3 日修訂完成第 22 版航務手冊，航務處組織

如圖 1.17-1： 

 

 

 

 

 

 

 

圖 1.17-1 中興航空航務處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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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務處職掌重點敘述如後： 

航務處長/副處長綜理航務處之行政與管理，負有飛航作業品質及航務操作之

安全責任、制訂頒布與執行營運規範及標準作業程序、航務政策、負責督導飛航

駕駛員及簽派員之訓練、考核、管理、飛航任務之執行、航務計畫及相關專案之

研發及執行自我督察及隨機飛安督考/觀察等。 

機隊總機師負責制訂現有機種之飛航標準操作程序及相關手冊；宣達、修訂

及製作有關飛航法規、書刊及技術技令及自我督察之作業；負責飛航駕駛員之每

月班表排班及人員調派，學、術科訓練及督導考核。 

標訓室下設航訓主任/副主任為機隊總機師之職務代理人，職責重點包括擬

訂、執行及追蹤飛航駕駛員各類學、術科訓練計畫、飛航駕駛員之訓練業務推動、

建立教學設備，收集、編訂教材及製訂各類飛航訓練流程、訓練成果之彙整與陳

報、承辦各型機之正駕駛、教師駕駛員及檢定駕駛員之遴選、訓練之作業、證照

考驗安排、飛航駕駛員訓練手冊之編訂與修訂、航機換裝訓練計畫提報及彙整、

及飛航駕駛員之體檢相關資料分析與彙整等業務。BK117 機隊航訓主任目前由總

機師指派機師兼任。依人員訪談，BK117 型機隊另有機師負責該機隊訓練相關事

宜，包括：作業面訓練、訓練手冊、有關訓練教材則由總機師及機隊檢定駕駛員

（Check Pilot, CP）、教師駕駛員（Instructor Pilot, IP）負責。 

簽派室負責各類證照申請、護照及簽證之辦理與管制；擬訂、執行及追蹤簽

派員各類學術、科訓練計畫；簽派訓練業務之推動、執行及自我督察之作業及各

國飛航指南、Jeppesen Chart 及飛航相關手冊及國內外技術文件之抽換、管理等。

簽派員職責為協助機長完成準備任務，突發狀況處理以及飛航守望（flight watch）

。 

航務處長於訪談時表示，該員負責管理面，技術由總機師、CP 及 IP 負責。

由總機師排定 BK117 型機班表，考量所有資格、能力、搭配，總機師另會審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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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飛航組員之資格，包括一年內是否有執行該項任務，在任務執行上以資深飛

行員搭配資淺飛行員方式。針對直昇機高山操作訓練方式，目前以實機且以任務

兼實施訓練方式執行。 

該公司場站組分由業務部統一管轄，場站組下設有站主任、運務員及地面勤

務人員。 

1.17.3.1 安全管理 

依中興航空於民國 101 年 11 月 13 日修訂完成第五版之安全管理手冊，該公

司安全/品質審查委員會為最高飛航安全管理及航機緊急暨事故調查之決策督導

單位，擔負評估審查安全管理系統之成效，負責安全委員會議針對安全相關議題

提出研討及訂定改進措施。該公司另有品質管理系統，審查、檢討各項品質目標

達成情形。安管室直屬董事長，負責督導、執行及協調安全管理相關事宜，航務

主任檢查員於訪談時表示：該公司具備民用航空運輸業及普通航空業證照，分別

訂定有安全管理手冊及自我督察作業手冊經民航局備查、核准。該公司自我督導

為二級式，按自我督導計畫，每半年執行一次各單位之自我督導，於對外服務合

約任務啟動時，安管室不定期執行自我督導。 

 

圖 1.17-2 安全/品質審查委員會組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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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3.2 安全風險管理 

中興航空第五版之安全管理手冊共分九章；其中第二章為安全政策、第四章

為安全組織結構與權責、第六章為安全風險管理、第七章為安全保證及內部評估

。安全管理手冊附件四風險評量表含外場作業風險評量表：附件六為作業前風險

評估表。有關飛航安全風險管理有飛航駕駛員飛行前風險評量、飛行前風險評量

及新航路/機場、新航空器/裝備、新任務/合約風險評估。 

航務處之風險評量包含任務風險評量與外場出發前之風險評量二種，依手冊

6.1.2 飛航安全風險管理，飛航駕駛員於飛行前須填寫風險評量表包含航空器狀

況、天氣、機場設施、組員等項目勾選，如發現不符合項目，應即刻調整（或協

調權責單位調整），並於組員任務提示時適時提醒組員注意，填寫風險評量表後，

交由簽派室審核後飛航。另依航務手冊 3.1.7 節內容：「飛航組員填寫風險評量表

時，應評估個人如山區飛航、吊掛及高架起降場等特殊作業能力，如本身之經驗

或 6 個月以上均未執行該項作業時，應適切反應於風險評量表上，並主動告知任

務飛航組員」；安全管理手冊 6.1.2.2 外場作業（吊掛/運補）及國際線任務：應於

作業前由機長負責召集該次任務人員實施行前任務提示及風險評估。外場出發前

之風險評量為外場作業（吊掛/運補）前，由機長負責召集該次任務人員實施行前

任務提示及風險評估；安全管理手冊 6.2 風險分析及評估有關作業條件變動的管

理中，當現有與飛安相關的運作或過程有所改變時；包含新航路/機場、新航空器

/裝備、新任務/合約，即由業務負責單位召集有關部門實施風險評估，並確認與

安全有關事項均已被執行。 

中興航空第 6 版之自我督導手冊於民國 102 年 3 月 6 日修訂完成，該手冊共

分五章，手冊 2.2 督察體系律定：安管室為飛/地安全之督導及飛航作業管理機制

協調單位，對有關飛航、機務維修、場站運務（含商務航空中心）、地面安全作業

實施、飛/地安全自我督察與糾正，提出安全改善和建議；2.4 實施方式與頻率中

律定：一、二級自我督導，航務處、機務處、業務處（含各站及商務航空中心）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 

48 

定期自我業務督察，原則上每季實施乙次，安管室負責實施或召集航務處、品管

處、業務處主官編成督察小組，對飛/地安全、教育訓練、手冊修訂與管理、場站

作業、修/維護程序、及航空保安等業務每年實施一次二級自我督察：另安管室；

依手冊規定，安管室原則上每月擇一單位或場站（含商務航空中心）依表定督察

項目實施不定期督察。 

自我督導手冊針對航務處自我督察實施計畫於 3.3 自我督察對象及區域律

定：飛航駕駛員、簽派員、駐外場站（含停機線作業）及臨時起降場；實施計畫

3.5.3 含訓練計畫；3.5.5 含相關手冊及適航文件管理及遵守；3.5.8 含停機線及各

駐外場站作業。依該手冊中第五章業務處自我督察實施計畫之 5.4 督察範圍含手

冊修訂與管理、手提行李及貨運行李托運作業及隨身行李等項目。另該手冊附件

中亦律定場站檢查、停機坪檢查、航務處及不定期自我督察項目。 

1.17.4 中興航空玉山運補合約內容與執行 

1.17.4.1 玉山運補合約內容 

事故發生時之玉山運補任務，係為中興航空執行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於民國

102 年 2 月與中興航空簽訂之勞務採購合約，該運補合約分為人員運補與物資運

補，人員運補作業時直昇機需於玉山北峰停機坪起降，物資運補採吊掛則不需要

。於民國 102 年 3 月至 12 月計畫每月一趟次進行人員運補，共計 10 趟次，往返

地點為塔塔加臨時起降場至玉山北峰停機坪，運載內容包括：氣象局與公務有關

人員交接班及其所屬裝備與相關物資，每趟次運補總重量為 500 公斤；物資吊掛

運補一年二次，飛行塔塔加臨時起降場至玉山北峰停機坪，吊掛總重為 750 公斤

。事故前玉山運補合約曾於民國 102 年 3 月及 7 月各執行一次，其他月份均因天

候不佳經雙方討論決議停飛而取消該任務。 

依中興航空提供資料，該公司於民國 91 年至 102 年 10 月 16 日期間，共曾執

行 73 次「玉山氣象站運補及吊掛」任務，如以每次任務平均飛行「塔塔加臨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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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場－玉山氣象站」來回約 3 趟次計算，總趟次約為 220 次。其中依民國 98 年至

102 年之資料顯示，事故機正駕駛員於 102 年 7 月 16 日曾執行玉山氣象站人員運

補作業而於玉山北峰停機坪起/降 6 次，副駕駛員則僅執行過吊掛作業，未曾於北

峰停機坪起降。 

業務承辦人表示：玉山運補合約之內容，人員運補作業均預劃於每個月 16

日執行，一般使用登記號碼為 B-77099 之直昇機執行物資運補，登記號碼 B-77009

直昇機執行人員運補。人員運補任務需調度 B-77009 機，平常該機在馬祖待命，

如要執行玉山運補任務必須在前 24 小時先向馬祖請假，飛航組員於任務前一日終

昏前提前進駐台北，完成任務後當日下午返回駐地馬祖。一般執行這種飛行任務，

機隊總機師派遣表都會安排資深有經驗的飛航組員，預劃作業在前一個月 20 日在

組員班表上就會註記。 

當公司已核准該運補任務需求時，業務處會以任務需求通知單通知執行任務

､之相關人員，任務執行時會由機務負責飛行前檢查及加油 油車組組長負責協調

人員上下機及上下貨，於運務任務時擔任地面勤務人員，負責拖運行李重量及登

記；油車駕駛員於運補任務時，擔任油車司機開車至塔塔加，並負責清理地面避

免航機受外物損傷（Foreign Object Damage, FOD）及機邊戒護/指揮。中興航空外

場作業時，會先在公司內部規劃場勘，由航務、機務、業務、安管共同執行，各

單位對場地安全及飛航操作提出問題後規劃，任務才會啟動，如果是吊掛作業，

則會針對吊掛點進行了解，不排除實機了解，在完成場勘後會提出任務需求，其

他相關部門開始了解細節。 

1.17.4.2 玉山運補任務業務執行 

簽派員訪談時表示：玉山運補任務之執行在業務橫向聯繫上都是依文件表

單，業務處提出任務需求單，任務需求單由執行副總和總經理核准後，業務處發

需求通知單給航務處及通知相關人員，並交簽派室作為通知的依據，由簽派室製

作任務派遣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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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補任務時，玉山氣象站會先提供載客人員名單，簽派員取得天氣資訊後向

民航局提出飛航申請，在飛航申請書內容上，若為不定期包機則會在任務前 1 到

2 週提出申請，與氣象站聯繫所載物的內容，然後發申請單給航管單位。事故當

日簽派人員簽放該機自松山機場到塔塔加臨時起降場，並提供飛航公告（Notice To 

Airmen, NOTAM）、天氣及載重平衡表供飛航組員使用。塔塔加臨時起降場到玉

山北峰停機坪往返之載重平衡計算，則由飛航組員依當時作業條件自行計算填寫

機內裝載作業計畫表，不得超過直昇機酬載能力。 

玉山人員運補任務在執行前一天或前兩天先由簽派室依玉山氣象站給的天氣

資料評估觀察天氣，簽派員於任務執行當日會與油車員確認天氣，也會上中央氣

象局及航空氣象網即時影像查看天氣，並與玉山氣象站聯絡。油車員以目視標準

判斷天氣好壞，互相確認。本次事故機聯絡方式是一天前由玉山氣象站提供搭機

名單，兩天前看天氣預報，判斷當天天氣適合做任務。任務當日玉山北峰停機坪

之天氣係於組員到達塔塔加臨時起降場後，由位於塔塔加臨時起降場之玉山氣象

站人員以電話直接向玉山氣象站之人員詢問 0800 時之天氣(如 1.7 節第二段)，再

告知 B-77009 之飛航組員。 

地面作業人員於訪談時表示：一般運補與吊掛約略相同，公司未有運補手冊，

此次擔任地面作業人員由金山執行磁測任務返回公司，使用公務車至塔塔加臨時

起降場，未攜帶磅秤。 

地面作業人員訪談表示：一般運補作業時只有吊掛作業記錄重量，運載重量

均由飛航組員提供，視油量情形決定載貨重量，透過無線電告知地面業務人員，

不了解飛航組員如何計算運載重量。載貨時有時機務人員會拆去機上之乘客座椅

。公司有規定吊掛時應秤重，由業務執行，載貨重量由地面作業人員登錄於重量

記錄表，不需駕駛員簽字，平時作業有時有秤重有時無，本次作業貨物未秤重。 

事故機油車員訪談時表示：事故機飛航組員曾與玉山氣象站人員討論上貨內

容，但未問重量，有時乘員重量以經驗值估計。本次地對空通訊未使用無線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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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1.17.5 高山起降作業及尾旋翼效能失效訓練 

1.17.5.1 中興航空公司 

中興航空第 10 版之 BK117 飛航訓練手冊於民國 99 年 3 月修訂完成，第十二

章高山起降訓練（詳如附錄九）之內容，其訓練對象為新進駕駛員及資淺正駕駛

員晉升資深正駕駛員或保持資格之駕駛員，訓練課目分地面學科（含組員職責及

操作程序共計 2 小時）及飛航術科（含高高度飛航及考驗各一架次）。內容中並規

定完訓之組員應於 1 年內飛過一次高高度飛航，始得執行高山任務。 

有關尾旋翼效能失效之訓練，該手冊內容中並未提及，但該機隊總機師表示

此一課目係納入定期複訓中實施，相關內容係依據民航局有關「直昇機不可預期

之右偏」之函文內容（如附錄十）。經檢視中興航空 BK117 型機飛航組員定期複

訓紀錄（詳如附錄十一）；顯示本次事故之飛航組員曾參與民國 100 年 9 月 6 日之

訓練課程，其課程內容包含尾旋翼效能失效（Loss of Tail rotor Effectiveness, 以下

簡稱 LTE）之訓練課目。 

1.17.5.2 其他參考內容 

依據空軍救護隊高山救護直昇機訓練手冊，有關高山訓練部份，其副駕駛員

之訓練分兩階段，學科為 2 小時，術科為 2 小時。正駕駛員之晉等訓練學科為 1

小時，術科為 4 小時。正副駕駛員均有每半年一次之精練訓練，高高度部份之訓

練，學科為 1 小時，術科為 5 小時。均包含有尾旋翼失效之訓練課目。 

加拿大直昇機訓練公司依據加國民航法編訂之複訓課程內容；含地面學科 19

項及飛行術科 11 項（如圖 1.17-3），內容中均包括有尾旋翼效能失效之課目。另

參考國際直昇機安全團隊（International Helicopter Safety Team, IHST）於 2009 年

9 月初版之直昇機訓練工具書（Helicopter Training Toolkit）其內容共計四章，其

中第 8 頁即將 LTE 列為需特別加強課目（如圖 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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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7-3 加拿大直昇機複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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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7-4 直昇機訓練工具書第 8 頁 

1.17.6 類似事故之飛安改善建議 

民航局為國內某直昇機公司於民國 91 年 10 月 7 日，在大壩尖山山區執行空

勘作業時，發生疑似遭遇下降氣流而迫降於勘察區之飛安事件，曾於民國 91 年

10 月發布飛安公告 ASB No.91/004/FS：「請加強直昇機各類高高度飛航及特種作

業之航空器性能及操作限制安全提示，並於執行任務時提高警覺，以策飛安」。建

議各公司事項如下： 

一、各公司直昇機作業前任務提示，應加強對各型航空器之性能 及操作限制

相關數據之查閱（GW/OGE、IGE 升限/最大可用扭力/爬升率等）。 

二、直昇機山區高高度飛航及特種作業時，應考量作業中所有可 能影響航空

器性能及操作之諸多因素，如下降氣流/上升氣 流/亂流/峽谷地形/樹林/流籠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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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加強研討因應作為，並於執行任務時提高警覺。 

飛安會於民國 93 年 6 月 2 日發布中興航空編號 B-77088 之 BK117 型機於武

陵農場山區進行空勘時之飛航事故調查報告，其中對中興航空提出以下之飛安改

善建議：加強飛航組員對直昇機飛行性能之認識及對飛航安全之狀況警覺與緊急

處置之決心，並遵守飛航手冊內操作限制及飛航安全規定；執行業務規劃時，加

強業務人員與航務人員（飛航組員）間之溝通及資訊交換；加強飛航任務重量計

算資料之精確性，並建立複查機制，以確保飛機重量於限制範圍內；修訂航務手

冊相關之內容，如駕駛艙座位、任務提示內容、飛機性能計算、高高度飛行之注

意事項及相關規定等；依航務手冊及人員訓練之規定，實施人員年度各項訓練及

複訓工作；加強飛航組員座艙資源管理之訓練及複訓工作；檢討特種作業訓練（如

吊掛操作及高山起降訓練等）及複訓規定；遵守民航局核定之飛航計畫執行飛航

任務等。該飛航事故飛安會另對民航局提出下列 2 項飛安改善建議：依航空器飛

航作業管理規則之規定，加強對普通航空業、飛航中規定、航空器性能及其操作

限制、飛航組員訓練等節之查核；重新檢視直昇機航空業者執行高高度飛航作業

（如起降、空勘、吊掛等）之訓練、考驗及相關安全規定。 

民航局及中興航空對上述改善建議之改善措施略以：民航局督導中興航空依

民航局核定之「飛安改善計畫」對全體飛航組員施以本案相關之地面學科及飛行

術科訓練及考驗；民航局於民國 91 年 10 月 21 日發布飛安公告（ASB 

No.91-004/FS），加強各直昇機公司駕駛員執行高高度飛航時性能及操作限制之安

全提示與操作警覺，民航局分別於民國 91 年 12 月 18 日及民國 92 年 5 月 13 日與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灣飛行安全基金會共同舉辦「民航直昇機飛安教育研習會」

及「直昇機安全講習」，要求飛航組員熟悉飛機相關性能限制及飛航安全規定；加

強駕駛員各項訓練相關課目之督導與要求（含定期複訓及其他各項飛行學、術科

訓練）並蒐集相關資訊、教材供駕駛員參考；製作詳實飛航計畫實施任務簽派；

要求隨機空拍、空勘乘員參加任務提示，列為自我督察執行重點；加強任務執行

前業務溝通與協調；航務處配合於任務前執行隨機人員、裝備、貨物及行李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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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簽派員計算起飛總重、起降重心位置，確認均符合操作限制後，方執行該飛

航任務之簽放作業；要求駕駛員（機長）於機坪執行飛機外部檢查時，再予確認

機上酬載與艙（貨）單吻合，並於起前執行馬力檢查，以確認合於該次飛航作業

需求；依建議事項修訂「航務手冊」，依作業性質及需求，將駕駛艙座位、任務提

示內容、飛機性能計算、高高度飛行等之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等，詳訂於航務手

冊以利遵循；配合所獲國內、外相關資訊作為手冊修訂之參考；要求航務處加強

督導，落實學、術科訓練；於「飛航組員訓練手冊」規定正駕駛員因故十二個月

（含）以上未執行吊掛、高山起降作業者，須實施相關之學、術科訓練，並經考

驗合格後始予派遣相關特種作業飛航；視後續狀況及實務需求，調整年度複訓課

程，加強吊掛操作及高山起降之學、術科訓練；以民國 92 年 5 月 13 日直昇機山

區飛行操作技巧及安全影片，列為飛航組員定期複訓及相關訓練之教材；建立駕

駛員吊掛操作及高山起降訓練專夾，以掌握人員相關作業能力與資格；主管隨行

督導（吊掛）術科訓練執行狀況；於執行各項飛航任務前，航務處簽派員依相關

規定備妥資料提出申請；由飛安室及航機務處加強督導停機坪、隨機觀察外場作

業以發掘缺失檢討改進及加強飛航紀錄之蒐整、保存等飛安改善措施。 

另民航局於民國 95 年 3 月 14 日標準一字 950007666 號函發各直昇機公司及

政府有關機關 FAA AC90-95 文件之中、英文資料，作為國內直昇機業者強化駕駛

員發生「直昇機非預期之右偏（Unanticipated right yaw）」狀況之查覺能力及處置

之訓練教材及指導文件。（詳如附錄十二） 

1.18 其他 

1.18.1 日本運輸安全委員會有關尾旋翼控制之說明 

本事故發生後，航空器製造國調查單位日本運輸安全委員會（ Japan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JTSB）即提供相關協助，並於民國 102 年 10 月 24 日

至 29 日期間派航空器製造廠 KHI 兩位專家至本會提供協助。調查小組從目擊者

之陳述得知當時直昇機即將落地時，機首突然向右旋轉，並於旋轉二至三圈後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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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調查小組就當時獲得之天氣、載重平衡表、現場量測及訪談之資料提供 KHI

參考，並請 KHI 就目擊者所述之現象及尾旋翼控制提供說明。當專案調查小組分

析獲得更確認之天氣資料與載重，並提供事故當時錄影資料請 KHI 協助再次提供

意見，所提供之說明如附錄十三，譯為中文如下： 

主題：BK117B-2 B-77009（S/N 1059）尾旋翼控制 

(1) 現場條件 

-氣壓高度：12,000 呎 

-外界氣溫：攝氏 6.8 

-直昇機落地時估計總重9：2,470 公斤 

(2) KHI 評估上述之現場條件 

(a) 在靜風、有地面效應情況下滯空 

- 尾旋翼攻角約在 17 到 18 度之間（攻角範圍-6.0 度到 24.2 度） 

- 尾旋翼控制裕度約 20 % 

(b) 在有側風、有地面效應情況下滯空 

- 根據有地面效應情況下滯空升限圖，依現場條件的標高及氣溫，其

最大總重為 2,420 公斤（最大總重受限於尾旋翼控制的極限，該圖

之製作係考慮關鍵性風向「右側風」的影響加上一些旋翼控制裕度） 

- 實際總重 2,470 公斤大於最大總重 2,420 公斤 

→尾旋翼攻角接近最大攻角 24.2 度 

                                              

9 依 2.1.2.3 之估計落地總重為 2,475 公斤，為保守起見，請 KHI 以總重為 2,470 公斤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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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無地面效應情況下滯空 

- 主旋翼扭力係高於有地面效應情況下滯空之扭力 

→無地面效應情況下滯空所需尾旋翼攻角也是比有地面效應情況下

滯空之攻角為高（在無地面效應情況下滯空尾旋翼攻角會增加 1 至 2

度） 

KHI 表示直昇機事故當時之尾旋翼控制係在臨界的（critical）情況。 

根據目擊者所提供資訊，直昇機事故時快速旋轉，所以 KHI 認為當時直昇機

可能發生尾旋翼效能失效（Loss of Tail rotor Effectiveness）。 

1.18.2 訪談資料 

1.18.2.1 目擊證人訪談摘要 

目擊證人表示，事故前天氣很好，在玉山北峰停機坪等待飛機時幾乎沒有風

。飛機由玉山主峰與北峰之稜線進來，機坪方向是東西向，所以航機是從東南向

西北之航向進入停機坪，飛機進來時距地不到 3 米，機首開始向右約對準北邊，

快要落地前感覺直昇機有點停頓，有偏一下，飛機好像試圖想拉起來，一拉後飛

機開始順時針打轉（向右），之後向北偏離停機坪，高度低於停機坪並打轉，大概

轉 2 至 3 圈，之後聽見旋翼打到懸崖前面石頭之聲音，目擊者之一後來沿著稜線

下去，發現飛機摔落懸崖下。 

受訪談目擊證人本人為搭乘當日第一次自塔塔加臨時起降場飛往玉山北峰停

機坪之乘客，經詢問其體重約 65 公斤，所攜行李背包重量約 8 公斤。 

1.18.2.2 地面作業人員訪談摘要 

有關玉山運補作業是由中興航空單點聯絡人與玉山氣象站負責人聯絡；包括

運補時間及內容（含人員），時間敲定後中興航空會先派機務到達運補地支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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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聯絡是一天前提供搭機名單，兩天前看天氣預報，判斷當天天氣是否適合做任

務。 

事故當天約 0700 時接受運補之人員及物品已到達塔塔加臨時起降場，有關運

送物品詳細之內容，打包好的東西約有 6~7 箱，通常是食物及乾貨，重量未知，

其他約有 17~18 箱小箱物品。之後氣象站人員與中興航空機務討論如何分批裝載

物品及人員，討論後決定第一批先運一名人員及行李，並加一個冰櫃10及一箱蛋

。第二批運送乘員一人及約 8 至 9 箱貨物。第三批為其他貨物及兩包水泥。討論

完後等直昇機來，那天直昇機到後因看不到塔塔加臨時起降場，轉了幾圈確認後

才下來。落地後，左座駕駛員與地面人員討論裝載情形，駕駛員也同意上述討論

結果，經進一步討論後，駕駛員告知地面人員第一趟可載貨 50 公斤及乘客一名。

之後就依討論之內容上機。第一批安全上去，第二批就出事了。 

有關貨物運送，是把所有貨物帶到現場，中興航空地面作業人員會攜帶一個

秤來秤重，標示各箱重量，再算每趟之重量，如東西太多，就選不重要的等下次

再運。本次運送預計分三趟，總共 500 公斤，但不一定運足 500 公斤，因本次只

有兩人，所以有 5 包水泥準備運上去。通常重量是由地面作業人員負責秤重，本

次載運沒秤重，因中興航空人員沒帶秤，所以憑經驗預估，因很多都是文具，不

重，所以它們衡量認為沒問題。受訪者表示直昇機運補都是搶早上（0600~0900），

天氣狀況最好，再晚後就有山谷風起來，上升氣流很強也很亂。以目前玉山氣象

站上之風向風速儀並不能代表北峰停機坪風之狀況。 

玉山氣象站人員於訪談時告知：在山上時大家都曾輪流採買，經費之後由大

家分攤，大約是半個月採買一次，一次大約採買肉 5~6 公斤，2~3 隻雞，5~6 條

魚，蔬菜 10~15 公斤，米和水則是吊掛以二年份運補。如果採買的人對氣象有把

握，認為可能這次會完成運補，有可能會多採買 10 公斤，但也不可能買太多，因

                                              

10 該冰櫃廠牌為三洋，型號為 SCF-2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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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如果沒有運補，要自己揹上山。 

1.18.2.3 資深直昇機飛行員訪談紀錄 

受訪者為空軍 S-70C 型救護直昇機飛行員，擔任直昇機高山任務之經驗超過

18 年，總飛行時數約 3,000 小時，每月平均執行之高高度飛行時間約為 10 小時，

有豐富之高山搜救飛行經驗。其表示高高度飛行首重任務前準備，包括行前對任

務之瞭解及掌握，對預計飛航之地形需先做研究，也需掌握天氣之變化，任務提

示也務求詳盡，必須讓每一組員均瞭解任務之細節。對所載運之物資來講，會要

求飛管或託運人報告重量，經計算總重後再由機長決定一裕度，通常會減去 10%，

此為一避免超重之保守做法。執行高山任務前也會先查載重限制及馬力狀況，起

飛前一定會做馬力檢查，以瞭解可用馬力之狀況。 

對於高山落地之任務，會先規劃好進入之航線，到達目的地時必先執行高高

度偵查及低高度偵查，如對氣流及側風有疑慮，並需多飛幾個航線，以不同之航

向及角度進入，以瞭解氣流及側風之狀況，另觀察地面之景物變化也是瞭解風向

風速之重要參考。觀察完成後方可決定落地進場之航線。進場之航線及角度也要

考慮緊急情況時之安全脫離方式並設定一脫離決定點，如不安全則應儘早脫離，

通常在進入地面效應之前就需決定。另外為確保馬力足夠，一定要執行馬力檢查，

這對高山落地非常重要。 

對飛玉山北峰來講，受訪者具備由各不同之航向進入北峰停機坪落地之經

驗，但最重要的還是要看風向風速之變化及遭遇緊急狀況時是否可安全脫離。在

能見度正常無影響之情況下通常是從玉山北峰北邊進來，繞到東邊後向西對正玉

山北峰停機坪進入，如此有狀況時比較好脫離。對於航機由東南方向進來對受訪

者而言是在大載重情況下，沿山脊進來，可增加一些地面效應，但沿山脊通常氣

流都不好，且如由正駕駛主飛因其位於右座，無法目視左邊之景物，對落地有影

響。在大載重情況下落地一般避免用右舵，操作一定要柔和，且要儘早進入地面

效應以免左舵不足。受訪者認為應避免對於臨界載重之飛航，如有疑慮可以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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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載油量方式控制載重於安全裕度內。 

受訪者表示本人未遭遇過左舵不足狀況，但有資深教官遭遇過，於高度尚可

時，應立即脫離。於進入地面效應後如航機有不穩狀況（如右偏或舵不足）應立

即下決心落地，以免航機失控，如遇航機右偏失控則需保持左滿舵，推桿加速，

航機得速後再鬆集體桿，操作宜柔和絕不可猛提集體桿。 

受訪者表示年度均有尾旋翼失效之模擬機訓練課目，對尾旋翼失效之改正很

有助益。 

1.18.3 飛航操作相關資料 

1.18.3.1 飛航手冊之使用 

根據中興航空 BK-117-B2 飛航手冊第 13 版，其序言述及，本航空器飛航時

機上應攜帶此飛航手冊，機長的職責應熟悉飛航手冊之內容並遵守飛航手冊中所

有相關飛航操作之限制及指示。 

該飛航手冊包含本文及附錄（Supplements），本文第五章為航空器性能

（Performance）；附錄 11-1 為 A 類操作（Category A Operations），其第五章亦為

航空器性能（Performance）。 

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之附件五為直昇機性能及操作限制規定，該規定係

依第八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三條規定及參考 ICAO Annex6, Part III,Attachment A

訂定。其定義 

1.1 A 類直昇機（Category A）：多發動機直昇機，依 ICAO Annex 8 Part ⅣB

之規範特性所設計之發動機及系統隔離特性，且可依據專門針對起飛及落地關鍵

動力機件失效所設計之性能圖表，保證直昇機具有足夠性能，於合適之計畫地表

區域持續安全飛航或放棄起飛。 

1.2 B 類直昇機（Category B）：不符合 A 類直昇機（Category A）性能標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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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發動機或多發動機直昇機。B 類直昇機於遭遇關鍵動力機件失效時，不保證持

續安全飛航，而需要實施迫降。 

航空器製造廠 KHI 所提供之飛航手冊，其封面即述明 BK117 B-2 之適航類別

為 A 類直昇機及 B 類直昇機。但於內頁第一章 1.5 節則記載為 B 類直昇機但符合

A 類直昇機之發動機隔離標準。 

依 ICAO Annex 8 Part ⅣB 之規範，其適用範圍為 2007 年 12 月 13 日以後適

航之直昇機。 

BK117 B-2 直昇機首次取得適航之日期 1992 年 1 月 17 日。 

1.18.3.2 航務手冊 

中興航空第 22版之航務手冊於民國 102年 10月 3日修訂完成，該手冊第 2.4.6

節規定副駕駛員應負責之事項如下： 

2.4.6 當執行各項任務時應負責以下事項： 

(1)與簽派人員共同製作相關飛航文件及相關安檢措施。 

(2)與機長共同研讀天氣、飛航公告及相關飛航文件。 

(3)於外場作業且無隨機及地面工作人員協助時，負責引導乘客安全

上、下航機。 

(4)在每一起降點確實清查艙單之上、下乘客人數及行李重量與載重平

衡表吻合。 

(5)確實計算航機載重平衡及動力之情況，禁止超越航空器操作限度情

形發生。 

(6)外場加油時，負責督導地面加油作業。 

(7)與機長共同完成飛航文件填寫，並經機長確認後繳交有關歸詢資料

至簽派室。 

第 6.4 節臨時起降場作業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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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臨時起降場作業規定（適用於直昇機） 

6.4.1 臨時性之直昇機起降場所，應先獲得土地所有人同意後，再向民用航

空局申請，經民用航空局核可後，始得使用。本項所稱之臨時性係指

在目視天氣情況下，使用期限不超過 90 日。如需停駐於臨時起降場

過夜，機長應負責督導將直昇機繫留妥當，並由業務處協調客戶派人

看守直昇機，並向公司回報情況。  

6.4.2 執行緊急救難、緊急醫療救護時，使用臨時起降場時，由機長視性能、

地形、目視天氣狀況，經判斷無安全顧慮後即可使用。  

6.4.3 業務處應事先與當地警察局協調、報備，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6.4.4 飛航組員必須確實了解起降點之地理關係位置，影響飛航障礙物、場

面狀況及備降場所，並預先做好載重平衡及可用馬力之計算等先期作

業。  

6.4.5 直昇機對高高度或高載重等難度較高之任務，必要時得先實施空中勘

察或試降，並提示有關之安全規定及注意事項。  

6.4.6 臨時起降場公司應派員指揮及維持安全；駕駛員應參考地面指揮人員

之手勢操作。  

6.4.7 直昇機於陌生場地實施第一次降落前，駕駛員應先執行高、低空偵察，

以確認障礙物隔離及落地點之安全性。  

6.4.8 直昇機於臨時起降場作業之放行手續應注意事項：  

(1)直昇機於臨時起降場起飛時，起飛前應儘可能循平面通訊或其他方

式，預先通報相關航管單位飛航計劃，並於起飛後，由駕駛員以無

線電向有關飛航管制單位申報飛航計劃。  

(2)在無線電無法涵蓋之地區飛航時，飛航駕駛員應儘可能於事先利用

平面通信，將飛航計劃及其預計起降時間，傳遞至有關之飛航管制

單位，另於落地後以平面通信再次通知航管單位。  

(3)預計起飛時間，如有一小時以上之延遲時，駕駛員應主動向有關航

管單位通報延遲或取消。 

第 6.8 節直昇機高高度飛行注意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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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直昇機高高度飛行注意事項：  

6.8.1 高高度飛行作業（8000 呎以上）之前，駕駛員應事先了解作業區域之

標高、溫度、氣候變化等因素，詳加計劃，以確實計算、查閱並記載

飛機之可用馬力、最大載重等性能數據。 

6.8.2 如係客貨運輸時，對於乘員之體重、行李、貨物之重量，均應事先秤

重確定，以便計算載重平衡是否於限制內。  

6.8.3 必要時，對乘員之體能狀況，應事先加以詢問，評估是否適合高高度

度飛行，以免於飛航中發生身體不適之情況。  

6.8.4 直昇機之各項加溫、除冰裝置，均應操作正常，始可執行高高度飛行

。  

6.8.5 在壓力高度一萬呎以上飛航時，應依＂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第

七十七條之規定，攜帶足夠之氧氣量。  

6.8.6 初次抵達高高度之降落場，駕駛員應確實執行高、低空偵察及馬力測

試，以了解降落場、障礙物及飛機可用馬力等情況，確定無安全顧慮

後，始可進場落地。  

6.8.7 全體飛航組員均應穿著足夠之保暖衣物，避免因寒冷影響到操作動作

。飛航中，正、副駕駛亦應互相觀察對方之操作及體能情況，以免因

身體不適（如缺氧、高山症等），造成失能現象，影響飛行安全。 

1.18.3.3 BK117 型機操作手冊 

中興航空第 7 版之 BK117 型機操作手冊於民國 102 年 2 月 2 日修訂完成，該

手冊共分三章；其中 3.12 節為峰頂操作，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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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7 節為高高度飛行（內容詳如附錄十四），主要在強調高高度飛行時應

極端謹慎，尤須注意風與亂流，同時強調降落前應先實施高高度及低高度偵查，

並需依狹隘地區之操作要領執行落地操作。其安全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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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節為平台落地操作程序，內容如下： 

 

 

 

 

 

 

 

 

 

 

 

 

 

AOM 附表 4 律訂有航機之滯空/起飛檢查程序表、滯空/滑行/檢查程序表及進

場/落地檢查程序表，內容包含有：馬力檢查、動力桿檢查、扭力檢查、儀表檢查、

發動機轉速檢查等，並規定 PF 及 PM 之 Call out 術語。 

1.18.3.4 美國聯邦航空總署文件 AC90-95 

美國聯邦航空總署（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於西元 1995 年 12

月 26 日發布之 AC90-95 文件，主題為直昇機非預期之右偏（unanticipated right y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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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helicopters），內容主要在敘述及解釋直昇機失去尾旋翼效能之現象，發生之條

件、特性及原因，並述明如何避免及改正之技巧（詳細內容如附錄十二）。 

民航局曾於民國 95 年 3 月 13 日函送國籍相關業者該份文件之英文與中譯版

本（公文詳附錄十），並請其納入直昇機駕駛員相關訓練及年度複訓學科課程。 

1.18.4 其他相關手冊資料 

1.18.4.1 場站作業手冊 

中興航空第 13 版之場站作業手冊於民國 101 年 12 月修訂完成，該手冊共分

6 章；第 3 章為「場站組組織職掌」，其 3.1.4.為地面勤務人員職責，包含機坪勤

務作業、引導旅客登機、上下行李；場站機坪車輛之駕駛、接送旅客及貨物；旅

客隨身行李檢查及旅客登機後安全宣導。第 5 章為「地面勤務人員作業規則」，其

5.1.6 為行李托運，地面勤務人員負責托運行李之秤重、紀錄，並將秤重結果通知

簽派人員。第 6 章為「場站管理作業規則」，其 6.6.2 為有關地面勤務人員之訓練，

內容為：由業務處安排資深人員或站長，對地面勤務人員每年實施場站作業訓練，

使作業人員了解相關規定，並保存訓練記錄至該任職人員離職為止。其 6.6 為自

我督導，附表十六為業務自我督察重點檢查表亦含該項在職訓練持續進行並保留

記錄檢查項目。 

1.18.4.2 直昇機機外掛載手冊 

中興航空第 1 版之直昇機機外掛載手冊於民國 101 年 2 月修訂完成，該手冊

共分 4 章；第 3 章為「機外掛載操作及組合作業」，其 3.5 為外場任務工作分配、

協調，內容律定機長於出發前召集駕駛員、機械員、業務單位及外場地區之地面

作業人員實施任務提示及風險評估，並依外場機外掛載及人員運補作業風險評量

表執行風險評量，該表由機長於行前任務提示時逐項檢查評估。依該手冊附件之

外場吊掛作業及人員運補作業風險評量表檢查項目，應於行前完成攜行裝備檢查

並確認妥善可用，其他安全因素檢查項目中含通訊構聯裝備是否滿足作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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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手冊之附件一為外場 FOD 預防作業規定，其中「五、機外掛載作業：機長應考

量以下條件以決定使用鋼纜或鍊條吊掛並將有較作業安全與應變對作業人員提

示：」之 4.「執行鋼纜吊掛作業，地面作業人員應確實檢查貨物重量，以維安全

」。該手冊附件二為吊掛裝備查表，其中檢查項目包含磅秤(由廠商提供或自行攜

帶）。附件三為中興航空外場作業油車裝備檢查表，檢查表中含風向袋及地對空無

線電（含充電器）；機外掛載作業手冊附件五之二中具吊掛作業重量紀錄表。 

1.18.5 事件發生順序 

本事故發生之重要事件順序詳細內容如表 1.18-1： 

表 1.18-1 事件發生順序 

時間 事件 備註 

0638 自松山機場起飛 正駕駛員為 PF
0730 到達塔塔加空域  

0730~0737 盤旋確認塔塔加臨時起降場  
0741 於塔塔加臨時起降場落地  
0741 副駕駛員檢查油量為 210 公斤  

0741~0748 討論運補方式及第一次人貨上機 未秤重 
0750 第一次運補起飛  

0752:59~0753:51 執行馬力檢查 OK，副駕駛員覺得氣流較亂  
0754:30 正駕駛員叫沒左舵  

0755 於玉山北峰停機坪落地  
0755:10~0755:16 正副駕駛討論本次落地左舵不足  

0757 於玉山北峰停機坪起飛  
0757:41~0757:43 PF/ PM 交接 副駕駛員為 PF

0759:03 NR 超速 Rotor 高轉速 
0802 於塔塔加臨時起降場落地  

0802:27 正駕駛員說應拆後面一排之座椅  
0802~0804 第二次上貨/上機 未秤重 

0804 於塔塔加臨時起降場起飛 正駕駛員為 PF
0805:38 副駕駛員質疑馬力最大到 60  
0807:46 副駕駛員說向右一點不然左舵不夠  
0807:58 副駕駛員說航向 300  

0808:13~0808:15 副駕駛員問左舵夠不夠正駕駛員認為夠  
0808:18 副駕駛員說風比較大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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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事件 備註 

0808:35-0808:38 副駕駛員再問左舵夠不夠正駕駛員回答夠  
0808:52-0808:57 機首逐漸向右調整至向北之航向  

0808:57 航機接近滯空時突右偏機身上揚  

0808:59-0809:06 
航機以左傾姿態向右旋轉偏出玉山北峰停

機坪並旋轉約一圈 

副駕駛員:喔不
行不行 

副駕駛員:飛出
去飛出去 

0809:06-0809:17 
航機持續旋轉 2 圈並逐漸消失高度 

該機逐漸自錄影畫面消失 
 

0809:17 主旋翼低轉速警告  

0809:18~0809:19 
撞擊聲 

錄影畫面出現連串飛出散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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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分 析 

2.1 飛航操作 

2.1.1 飛航準備 

中興航空航務手冊有關任務執行流程之規定為：飛航組員應於起飛前協同業

務處人員及客戶協調有關該次任務之飛行計畫，需於飛行前進行任務提示，並填

寫任務提示紀錄。另直升機機外掛載作業手冊規範地面作業人員在任務前應備妥

有關裝備，其中包含磅秤，並提及執行鋼纜吊掛作業，地面作業人員應確實檢查

貨物重量。 

本次飛航任務係於民國 102 年 10 月 14 日確認，地面作業人員 10 月 15 日上

午於執行完前一任務後即出發至外場作業地點（塔塔加）預備執行此一任務，於

出發前未攜帶磅秤，亦未與相關人員進行飛航計畫之討論及任務提示，此狀況易

導致未能充分檢視應攜帶之裝備及對飛航任務之瞭解不足，可能增加任務執行之

風險。 

中興航空航務手冊規定飛航組員於執行各項任務前應確實計算載重平衡及動

力狀況，並應於每一起降點清點上下乘客及貨物之重量。場站作業手冊有關行李

托運，則述及地面勤務人員應負責行李之秤重與紀錄。本次任務，座艙語音紀錄

器及人員訪談資料均無有關飛航組員於外場作業地點曾確實計算載重及動力狀況

之紀錄，地面作業人員因未攜帶磅秤，於現場裝載貨物時，未實際執行秤重，僅

以目測方式及經驗估計裝載重量，飛航組員亦未要求地面人員確實秤重。此作業

方式不易確認、計算及控制航機之載重狀況，可能存在航機載重超出性能限制之

風險。 

2.1.2 載重與性能 

依 CVR 之紀錄，本次任務無飛航組員對重量及性能計算相關之談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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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現場亦未發現任何有關計算航機性能及載重相關資料。於外場作業場地亦無

個別貨物重量之紀錄，本章節依現有之事實資料及中興航空提供之裝載作業計畫

表進行載重與性能估算。 

2.1.2.1 機載剩餘油量估算 

根據 BK117-B2 飛行手冊，燃油消耗與飛機總重、飛行空速、外界溫度及飛

行高度密切相關。有關事故航機飛行於塔塔加及玉山北峰期間之耗油量，依飛行

手冊第 9 章 FIG.9-2 Fuel Consumption（AEO, 50 to 140 KCAS）估算各階段之耗油

量及剩餘油量如表 2.2-1，詳細油耗估算內容如附錄十五，估算結果事故航次從塔

塔加臨時起降場起飛時，剩餘油量為 170 公斤，至玉山北峰氣象站落地時之剩餘

油量為 156 公斤。 

表 2.2-1 耗油量及剩餘油量估算表 

時間 事件 油耗 剩餘油量 備註 

0638~0741 
松山機場飛往 

塔塔加臨時起降場 
 210 公斤 

依 CVR 駕駛員
語音紀錄 

0741:04~0750:08 塔塔加臨時起降場地停 9 公斤 201 公斤 估算值11 

0750:08~0755:02 
塔塔加臨時起降場飛往

玉山北峰停機坪 
14 公斤 187 公斤 估算值 

0755:02~0756:52 玉山北峰停機坪地停 2 公斤 185 公斤 估算值 

0756:52~0801:41 
玉山北峰停機坪 

飛往塔塔加臨時起降場
13 公斤 172 公斤 估算值 

0801:41~0803:39 塔塔加臨時起降場地停 2 公斤 170 公斤 估算值 

0803:39~0808:50 
塔塔加臨時起降場飛往

玉山北峰停機坪 
14 公斤 156 公斤 估算值 

2.1.2.2 運載貨物/乘員重量估算 

依 1.17.4.1 業務處對玉山運補相關作業，事故機油車員訪談時表示「...本次作

業貨物未秤重...」，為了解事故批次之載貨及乘員之重量分析如下： 

                                              

11 依表查得數據，實際耗油仍將因操作與引擎實際效能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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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1.18.2.2 地面作業人員訪談紀錄，其中「....駕駛員告知地面人員第一趟

可載貨 50 公斤及乘客一名......」。依據 1.6.5.1 裝載重量計算，圖 1.6-4 玉山氣象

站吊掛作業重量紀錄表顯示第一趟次，貨物編號為『小冰箱 背包 1 人』，單項重

量/kgs 為「53+72」，總重量/kgs 為「125」。以上紀錄顯示訪談紀錄與重量紀錄相

符。經查該型號冰箱之規格，其重量為 43 公斤。經詢問該乘員，個人行李背包約

為 8 公斤，體重約 65 公斤。因此，貨物及人員總重量約為 116 公斤（忽略一盒蛋

之重量），與所記錄重量誤差約 8%。 

直昇機運補任務其酬載重量，在考量相同之落地總重下，由於前一趟飛行已

消耗部分燃油，後續飛行任務可依燃油消耗重量，略為增加其載貨重量。如圖 1.6-7

為民國 102 年 7 月 16 執行之玉山氣象站人員物資運補任務，其三批次載貨/人總

重依序分別 73 公斤、88 公斤、100 公斤，即後兩批次依序增加 15 公斤及 12 公斤

之載貨重量。本次任務依其重量紀錄表，兩批次載貨/人總重依序分別 125 公斤、

132 公斤，亦即第二批次比第一批次增加約 7 公斤。 

本次任務貨物未秤重，雖無精確之實際重量，然依上述之估計，第一批次運

載貨/人重量約為 116 公斤，第二批次應比第一批次略重，以保守估計第二批次與

第一批次之重量概略相同，則估計其載貨/人總重量亦為 116 公斤，乘員重量約 70

公斤，則載貨重量為 46 公斤。 

2.1.2.3 落地總重計算與限制 

依 1.6.5 中興航空 BK117 之載重平衡表、前述之耗油量及剩餘油量估算、載

貨/乘員重量估計，事故航機 2 次於玉山北峰停機坪落地總重之計算如表 2.2-2 落

地總重計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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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落地總重計算表 

項次 
第一次任務重量

（公斤） 
第二次任務重量

（公斤） 
備註 

基本空重 2,088 2,088  
飛航組員 150 150 2 位組員 

乘客（前排） -35 -35 卸下前排座椅 
乘客（中排） 65 70 乘客重量 
乘客（後排） 0 0 後排座椅未卸下 
起飛時總油量 201 170  

載貨 51 46 貨物 
起飛總重 2,520 2,489  
耗油量 14 14  
落地總重 2,506 2,475 起飛總重-油耗 

 

依上述，第二批次於玉山北峰之落地總重保守估計為2,475公斤。依BK117B-2

有地面效應情況下滯空升限圖，於氣壓高度 12,000 呎、6.8℃、在側風 17 浬/時情

況下，限制之最大總重為 2,420 公斤，圖示如圖 2.2-1 載重限制計算。保守估計本

次事故發生事故之飛行任務其落地總重約為 2,475 公斤，超過於允許之最大重量

限制 55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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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載重限制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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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 航空器性能-尾旋翼效能評估 

根據前述落地總重之估算為 2,475 公斤，為保守評估尾旋翼受落地總重之影

響，本會以落地總重為 2,470 公斤，請航空器製造廠 KHI 評估航空器之尾旋翼控

制效能，總重及大氣條件如下： 

-氣壓高度 12,000 呎 

-氣溫 6.8℃ 

-落地總重 2,470 公斤 

KHI 表示以氣壓高度 12,000 呎及氣溫 6.8℃情況下，根據飛行手冊圖 5-6 有

地面效應下滯空升限圖，最大允許之總重為 2,420 公斤。 

若以實際落地總重為 2,470 公斤（大於 2,420 公斤），在靜風情況下，尾旋翼

攻角約在 17 到 18 度之間（攻角範圍-6.0 度到 24.2 度），尾旋翼控制裕度約 20 %

。但在有側風情況下，尾旋翼攻角將接近最大攻角 24.2 度。若在無地面效應下滯

空，主旋翼所需扭力高於有地面效應下滯空，其尾旋翼攻角必須再增加 1 至 2 度

。KHI 認為本次事故直昇機操作其尾旋翼裕度已到臨界情況。 

參考表 2.2-2，在第一次於玉山北峰氣象站落地時，其落地總重估計約 2,506

公斤，亦超過最大允許之總重，依 CVR 抄件，落地時駕駛員曾述及「好 沒左舵

」、「左舵不夠」、「舵不夠」。參考 KHI 對尾旋翼控制裕度之評估，本會認為第一

次任務可能是在靜風或側風較小情況下落地，航機尾旋翼控制裕度尚可使航機平

安落地，然而尾旋翼控制裕度可能已在臨界狀況，其控制效能已出現不足之現象

。而在第二次落地，雖然副駕駛曾提及「左舵行嗎」（0808:35.1 時），正駕駛回答

「左舵 OK」，參考錄影資料，當時航機仍以較快速度飛行中（距飛至玉山北峰停

機坪尚有 20 秒），當時仍有傳導升力，其主旋翼扭力及尾旋翼效能不同於滯空狀

況。當航機進入滯空階段（0808:59 時），駕駛員即稱「噢 不行不行」，當時錄影

資料亦顯示，航機突向右偏轉。因此，本會認為本事故航機在超重情況下執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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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尾旋翼控制裕度可能已在臨界狀況，不恰當之飛航操作或風的負面影響下，

均可能使尾旋翼效能失效致發生航機非控制右偏。 

2.1.3 高山飛航操作 

2.1.3.1 高高度飛行注意事項 

中興航空航務手冊訂有直昇機高高度飛行作業注意事項，規定飛航組員於高

高度飛行作業（8,000 呎以上）之前，應先了解作業區域之標高、溫度、氣候變化

等因素，詳加計劃，以確實計算、查閱並記載飛機之可用馬力、最大載重等性能

數據。執行客貨運輸時，對於乘員之體重、行李、貨物之重量，均應事先秤重確

定，以便計算載重平衡是否於限制內。初次抵達高高度之降落場，駕駛員應確實

執行高、低空偵察及馬力測試，以了解降落場、障礙物及飛機可用馬力等情況，

確定無安全顧慮後，始可進場落地。 

該次運補任務，紀錄顯示飛航組員於松山起飛前曾製作及簽署該次飛航之操

作飛航計畫，與松山機場/塔塔加臨時起降場間之載重平衡表。但事故現場未尋獲

有關飛行於塔塔加臨時起降場/玉山北峰氣象站間有關之載重計算之紀錄，且CVR

抄件紀錄亦無飛航組員對載重與性能計算之內容。惟從訪談紀錄飛航組員曾於執

行客貨運輸時，與地面人員討論載運之批次及方式，並未要求對乘員、行李及貨

物秤重及計算載重平衡之限制。 

根據 CVR 抄件，駕駛員於本次任務第一次於玉山北峰停機坪落地之前，於

0753:41 至 0753:51 之間曾執行馬力測試，但抄件並無有關針對降落場之高、低空

偵察紀錄，顯示駕駛員在執行第一次任務落地可能未執行高、低空偵察，因此駕

駛員落地前對降落場地環境及障礙物可能未充分了解。 

綜上所述，依中興航空航務手冊訂有直昇機高高度飛行作業注意事項之要

求，駕駛員未依該注意事項確實執行有關本次任務之航機載重確認、性能計算與

落地場之高/低空偵查，對高高度之落地存在較高之作業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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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2 載重控制 

參考 1.6.5.2 節資料，中興航空前次之運補任務，當時之氣溫介於 0℃至 5℃

間，各批次之載重分別為 73、88 及 100 公斤，且機載之油量分別為 180、165 及

150 公斤，其載運之人、貨及油量總重約控制在 250 公斤。參考表 2.2-2 本次任務

之落地總重計算表，兩批次之人、貨及油量總重分別為 317 公斤及 286 公斤，均

比上次運補作業之重量重，且本次之氣溫為 6.8℃，所允許之籌載重量應略低一些

。當高山飛行類似運補任務如遇有載重顧慮時，可以減輕載重、增加運送批次及

減少機上非必要重量或減少燃油重量之方式以避免超重。 

依 CVR 之談話紀錄，此次任務飛航組員對航機之載重有顧慮；曾有貨物太

多、舵不夠用及應將後排座椅拆除等對話，顯示飛航組員擔心航機過重之問題，

但並未積極處理其對相關載貨之疑慮及問題，例如將後排之座椅拆除或減少機載

之燃油等，以解除酬載過重之疑慮。 

2.1.4 航機失控分析 

2.1.4.1 風之影響 

BK117 型機操作手冊強調高高度飛行時，應注意氣流、亂流及風變，落地前

有效之高、低空偵察可協助風向之判斷。 

經檢視 1.7 節玉山氣象站觀測之風向風速，0800 至 0815 時之風向不定，風速

最大約為 3 浬/時。依該氣象站 0730 至 0830 時之風向風速紀錄，最大陣風約為 15

浬/時。依圖 1.6.2 之資料，BK117 型機可承受之最大側風為 17 浬/時，故如該機

之載重於限制範圍內，進場當時遭遇 15 浬/時之陣風，應不致影響該機之性能及

進場落地之操作。 

該次運補任務第一次運補飛航中副駕駛員曾提及氣流較亂，第二次運補飛航

中副駕駛員亦提及風比較大（0808:17.5 時），依錄影資料，當時距飛行至玉山北

峰停機坪尚有 28 秒，該處之風速風向不等同於玉山北峰停機坪。依 CVR 抄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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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資料，在航機接近玉山北峰停機坪飛行過程，於 0808:42.4 時至 0808:56.7 時

期間，駕駛員提及「再來、進、進、再來、再來、好、進來了、好」，從駕駛員之

談話，在此階段並無異常，且期間錄影資料亦未見航機姿態明顯改變，因此在航

機飛抵玉山北峰停機坪上空前，風並無明顯影響。然而在航機於停機坪上空，於

0808:58.5 時，航機姿態稍向左傾，接著突然右偏並開始旋轉上升，此突然的姿態

改變有可能係受到突來陣風之影響。 

2.1.4.2 進場與落地操作 

BK117 型機操作手冊高高度飛行之安全規定中強調，高高度之操作不比低空

敏捷，相關之操作應柔和，避免突然之粗猛動作，對完成落地有懷疑時，應立即

重飛以避免勉強操作而發生危險。 

直昇機於進入滯空狀態時，航機如因向右轉而有向右偏之速率，加以減速進

入滯空階段時需增加馬力以維持於落地前之姿態，如尾旋翼效能不足亦使航機右

偏，此時操控駕駛員之操作如未依操作手冊高高度飛行之柔和操作要領（參考

1.18.3.3 節），將加速航機右偏速率並進入不穩定之狀態。 

依據 1.11 有關 CVR 抄件及影像資料，摘錄 CVR 抄件並描述錄影影像紀錄如

附錄 16。其中於 0808:00.3 時，該機以約高於玉山北峰停機坪 100 呎之高度，由

玉山北峰停機坪東南方朝西北方向前進。自 0808:04 時起 6 秒內出現 2 次先左偏/

後右偏之現象，當時副駕駛問「用舵可以吧」，正駕駛員回復「舵是可以」，此時

可能是駕駛員使用舵以檢查尾旋翼之操作裕度。0808:19 時之後出現 4 次先右偏/

後左偏之現象，當時駕駛員述及「風有比較大一點」「馬力 唉唷」，此時航機可能

受風或馬力改變影響使航機右偏，但依觀察影片結果顯示，飛航組員均可將航機

修正於進場航線上。 

0808:47.5 時航機已接近停機坪，影片顯示航向逐漸向右轉，由原先航向 300

逐漸朝向正北，期間副駕駛員稱「再來、再來、好、進來了、好」，此時應是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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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操作使航機逐向右轉，以使航機觸地時機首朝向北方。0808:53.9 時航機離地高

度約 13 呎，並開始較明顯下降高度，於 0808:58.1 時離地約 3-4 呎，航機姿態稍

向左傾，突然機首右偏，航機以主旋翼軸為中心開始順時針旋轉，且機身開始上

揚。此現象可能是駕駛員提起集體桿增加升力以控制下降速率，使航機緩緩下降

著陸，如前節所述，因航機超重此時尾旋翼控制裕度已不足以平衡主旋翼產生之

反扭力，而產生右偏旋轉；亦可能同時又受到陣風影響，加劇航機右偏旋轉。 

2.1.5 直昇機遭遇非預期右偏及改正 

美國 FAA 於西元 1995 年發布民航通告 AC90-95，主要目的為全面性的檢視

直昇機發生非預期右偏之現象、可能遭遇的環境及如何避免，與一旦遭遇時如何

對應。文中提及非預期右偏（unanticipated right yaw）又稱之為尾旋翼效能失效

（Loss of tail rotor effectiveness, LTE），並敘述許多美國軍用及民航直昇機之飛航

事故與尾旋翼效能失效有關。這些飛航事故多發生於低空、低速之進場至落地階

段，當遭遇尾旋翼效能失效，不當操作或延遲的改正都將導致航機失控。摘錄該

文件可能與本次事故有關內容如下： 

LTE 的現象及可能發生之條件： 

LTE 無關維修或系統故障，當空速低於 30 浬/時時，它可能發生在任

何單旋翼直昇機。 

任何操作需要使用大馬力、低速度，且有左側風或尾風時就可能發生

非預期右轉。 

當直昇機向右轉時，LTE 會更敏感，尤其在低速時，駕駛員可能無法

停止向右旋轉。快速及正確的改正非常重要，通常只要在一發生時立

刻踩更多的左舵，可將右偏改正。一旦反應稍晚，或操作不當，右偏

很快就會發展成航機失控。 

駕駛員必須預期可能發生這種現象，專注飛行，勿使右偏建立速率。 

以下因素將顯著影響尾旋翼效能剛開始失效之嚴重程度： 

最大總重及大氣密度高度：總重增加或高度增加均會減少可用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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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員應當以最少的重量執行低空及低速度之操作。 

低指示空速：當空速低於傳導升力時，尾旋翼需要產生近 100％方向

控制。任何原因使尾旋翼推力不足時，將會使航機向右偏轉。 

動力突然下降：快速提起集體桿，可能會造成動力突然暫時下降。任

何減少主旋翼轉速將會相對應降低尾旋翼之推力。駕駛員必須預期這

個現象，應使用更多的左舵來抵銷主旋翼造成之扭力。所有馬力的操

作必須儘可能柔和，以減少動力突然下降的效應。 

直昇機主要依靠尾旋翼以平衡主旋翼之反扭力及航向操作，而尾旋翼之效能

一直受到環境風速/風向之影響，當低速飛行時其影響將更為明顯，某些特定的風

向會大幅降低尾旋翼之效能，可能造成航向右偏。為避免遭遇尾旋翼效能失效的

攻擊，當在空速 30 浬/時至滯空之間操作時，必須避免任何失去傳導升力之情況，

當失去傳導升力或滯空時，將會需要增加馬力，馬力增加將會增加抗衡反扭力的

需求。駕駛員必須查覺到，假如在一般操作時已經維持大量的左舵時，一旦遭遇

非預期右偏，則左舵裕度可能不足以抵銷非預期之右偏。 

參考 2.1.2 及 2.1.3 之內容，本次事故航機於玉山北峰停機坪落地時之條件如

下： 

該機落地總重已超過地面效應內滯空最大總重限制； 

玉山北峰停機坪氣壓高度為 12,000 呎，屬於高高度之作業區； 

由於大落地重量，航機必須以大馬力情況下操作； 

於落地時，空速甚低，已無傳導升力； 

於落地階段接近停機坪上空時，航機向右轉，航向從 300 逐漸轉向正北； 

第一次任務落地時，已出現無左舵或左舵不夠之現象，第二次任務在相

同的作業地區，亦為超重的狀況，可能也會出現左舵不足之現象，在進

場過程直昇機操作可能已經維持大量之左舵；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 

80 

將落地前，駕駛員可能為使航機緩緩觸地，拉起集體桿增加馬力，此動

作會增加抗衡反扭力的需求，並且轉速可能下降使尾旋翼推力下降 

依美國 FAA 民航通告 AC90-95 所述內容，發現本次事故上述條件（航機大

載重、高氣壓高度、大馬力、低速度、落地滯空階段向右轉、增加馬力）均為促

成非預期右偏之條件或因素；雖無停機坪風速風向之資料，但依錄影資料，機首

突然右偏，無法排除當時尾旋翼可能受到陣風的負面影響而失去效能。 

參考 2.1.2.4 節內容，KHI 公司提及航機最大總重受限於尾旋翼控制之極限，

本次事故之狀況落地總重超出最大容許總重限制，加上風的影響，其尾旋翼之攻

角因到達最大攻角，尾旋翼控制裕度已在臨界狀況。因此本次事故航機落地時處

於易遭受尾旋翼效能失效之狀況，且在落地總重過重情況下，航機操作應已使用

相當大量之左舵，當遭遇尾旋翼失效，其尾旋翼控制裕度可能已不足以抵制非預

期之右偏。 

根據民航局於民國 95 年 3 月 13 日檢送各直昇機業者有關「直昇機不可預期

之右偏」之函文，該函請各業者將美國 FAA AC90-95 之民航通告納入直昇機駕駛

員相關訓練及年度複訓學科課程。依該文件其建議之改正技巧為： 

（1）左滿舵、同時迴旋桿前推加速，如高度許可減低集體桿 

（2）當改正有效時，調整控制向前平直飛行 

文中並述及減低集體桿將會有助於止住右偏，但可能會增加下降率。為避免

撞擊障礙物，增加任何大量/快速集體桿可能會增加偏轉速率。如旋轉無法停止且

撞擊即將發生，則可使用自動旋轉落地，同時必須持續保持左滿舵，直到旋轉停

止後，調整控制航向。 

經檢視 1.11.3 節之影像資料及參考表 2.2-3，該機進入滯空階段，於 0808:58.9

時產生右偏現象，航機高度隨即上升並左傾，於 0809:01.3 時高度繼續升高，持

續順時針旋轉並向北離開停機坪。脫離停機坪後向右旋轉之速度加快，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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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9:06.8 時高度開始下降，旋轉近 3 圈後消失於影像畫面中。 

當 0808:58.1 時，航機在滯空離地高度約 3 至 4 呎，準備落地時，0808:58.9

時航機突遭右偏，依中興航空 BK117 型機操作手冊，3.18 平台落地操作程序，「

F.接觸平台離地 3 至 5 呎滯空，G.平台平穩瞬間壓桿一次到地，H.落地後集體桿

壓到底」。若考慮當時滯空離地高度約 3-4 呎，駕駛員可選擇繼續落地；若選擇不

落地，則必須保持集體桿使航機不下降高度，並立刻依前述航機遭遇非預期右偏

之操作技巧，採取「左滿舵、迴旋桿前推加速、如高度夠並減低集體桿、改正後

保持向前平直飛行」等。從錄影紀錄可見航機突向右偏後，其高度上升，顯示駕

駛員可能提起集體桿，使航機上升，放棄落地。然而，當時其尾旋翼效能已不足

以抵銷主旋翼產生之反扭力，再增加集體桿將使右偏更嚴重。因當時尾旋翼攻角

可能已到極限，即使當時駕駛員立刻採取左滿舵，其效能可能已無法停止航機向

右偏轉趨勢。當航機脫離停機坪後，距地面高度較高時，雖然適時減低集體桿並

前推迴旋桿加速，可能有機會改正右偏旋轉現象，但當時旋轉速度已快，駕駛員

可能無法因應快速視覺改變，而採取適當之操作以避免航機撞擊地障。 

上述顯示飛航組員對尾旋翼效能失效之警覺與發生條件之認知不足，使航機

處於易遭遇尾旋翼效能不足之狀況，當航機遭遇尾旋翼效能不足時，可能左舵已

無餘裕，駕駛員即使採取左滿舵亦無法止住右偏，當航機脫離停機坪離地較高時，

可能因航機旋轉速度已快及周遭地障，使駕駛員無法採取適當之操作，最後航機

失控撞擊地障墜毀。 

2.1.6 高高度飛行訓練與組員素養 

2.1.6.1 高高度飛行及尾旋翼效能失效訓練 

依 1.17.5 節內容，中興航空 BK117 飛航組員訓練手冊高山起降專章之訓練內

容；其學科之訓練為 2 小時，術科訓練為 2 架次。另參考其他航空救難機構之訓

練手冊，其對高高度飛航訓練除細分為不同階段外，尚規劃有每半年一次之精練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 

82 

複訓訓練，且術科之份量較重。 

直昇機高山飛行，因受氣流、地形、高度等不確定因素影響，除需瞭解直昇

機於山區飛航相關性能之變化，例如航機重量控制及密度高度之變化，因其為影

響尾旋翼效能失效嚴重程度之重要因素。所以有關學科部份應加強飛航組員對直

昇機於山區飛航時性能之變化及飛航特性，同時加強對山區環境變化認知之訓練

。術科部分則應著重狀況警覺、操控技巧、組員合作及緊急處置等訓練。 

依 1.17.5 節內容，中興航空 BK117 飛航組員訓練手冊高山起降專章之訓練內

容；其學科之訓練為 2 小時，術科訓練為 2 架次，但無尾旋翼效能失效之訓練內

容。參考其他航空救難機構之訓練手冊及國外相關訓練資訊，高山訓練及尾旋翼

效能失效訓練均為訓練之重點，顯示中興航空規劃之高山訓練學科僅包括組員職

責及操作程序，術科部份未針對山區飛航可能遭遇之問題（例如：尾旋翼效能失

效），規劃詳細之訓練程序，影響執行高高度飛航之安全。 

依 1.17.5.1 中興航空 BK117 型機飛航組員於民國 100 年 9 月 6 日之年度複訓

課程，其內容雖包含有尾旋翼效能失效之訓練課目，然檢視其授課時間為 1 小時

50 分，而課程大綱包含機外掛載、任務可行性/安全性研判、吊掛重量管制維繫

流程、飛航駕駛員訓練及經驗、地面作業人員安全注意事項、外場任務地區之工

作分配與協調、機外掛載程序規範及飲及操作程序（LTE，帶動力下沉）、飛航任

務應具備的觀念、結論等共 9 項，尾旋翼效能失效僅為 9 項課目之一。以民航局

發函各直昇機業者使用 FAA AC90-95（如附錄十一）為複訓教材，參考其內容份

量及難度，使用前述課程大綱與使用時間之配置可能不恰當，學員可能無法短時

間充分了解尾旋翼效能失效之相關訓練內容。 

2.1.6.2 高高度飛航及尾旋翼效能失效之認知與警覺 

直昇機高高度飛航因空氣密度變化之關係，航機之載重、可用馬力及操控技

巧係影響高山落地安全之關鍵因素，因而執行高山任務對載重之控制，高山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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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馬力之計算異常重要，稍有失誤將減低或喪失尾旋翼之操控效用，立即影響落

地安全。另一影響尾旋翼效能之因素為風的影響，如側風或尾風過大則會負面影

響尾旋翼產生平衡扭力之力距。 

本次任務第一趟飛玉山氣象站之落地過程，飛航組員即發現左舵有不足之現

象，但並未進一步討論及解決左舵不足之原因；左舵不足可能因風造成之短暫現

象，亦可能是因為大載重情況下需要大馬力，使尾旋翼推力不足以平衡主旋翼之

扭力，而造成左舵不足。了解此問題必須確認航空器之酬載情況、精確計算航空

器性能及瞭解風的狀況，視情況減少酬載，以解決左舵不足之現象。而當飛航中

已使用大量左舵，甚至發生左舵不足之現象，一旦遭遇不預期右偏時，即使駕駛

員立刻採取左滿舵，尾旋翼可能已無裕度可改正不預期之右偏，當右偏速率建立

後，很快將發展成航機失控。因此，本次任務飛航組員在第一次於北峰停機坪落

地時已經覺察有左舵不足的狀況，雖然不能確知他們對於左舵不足的原因如何做

診斷，但他們可能對於左舵問題與發生左舵不足之條件及其嚴重後果認知不足，

未能預期或警覺一旦遭遇非預期右偏之風險並積極解決，顯示飛航組員對直昇機

高山起降及尾旋翼效能失效風險之警覺性不足，或忽視此一潛在風險。 

2.1.6.3 組員合作與作業程序 

中興航空航務手冊總則中闡明手冊之目的在制定標準，使相關航務作業有所

遵循。BK117 型機操作手冊之前言，亦規定飛航組員應遵循手冊之內容操作，以

增進飛航安全。 

本次事故飛航組員未依據航務手冊內容，包含未執行航機載重平衡計算、管

制及馬力計算，未執行安全提示，未確認飛航之重量在安全範圍內，上述未執行

之內容均與本次事故之發生關係密切。另 CVR 資料顯示，飛航組員於塔塔加作

業期間之飛航，未依據該型機操作手冊（詳如 1.18.3.3 節）之組員合作、正常檢

查程序及標準術語內容執行飛航中各階段之檢查。例如飛航組員未依照標準呼叫

內容執行滯空/起飛程序、馬力檢查程序、進場/落地檢查程序等。另依據該機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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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前約 1 分鐘組員間通話（如表 1.11.1)；多為副駕駛員對當時飛航狀態之敘述，

其內容除了非標準化之組員合作對話，且正駕駛員少有回應，此一溝通方式可能

無法達到組員相互分工及交互檢查飛航狀態之目的，甚至可能影響正駕駛員操作

航機之注意力。 

綜上述，顯示本次飛航組員於訓練及任務執行過程中對遵守相關程序之紀律

不足，當航機遭遇不正常或緊急狀況，可能無法適當管控風險。 

2.2 組織管理 

本節組織管理因素包括任何可能直接或間接影響本次飛航事故之組織或管理

相關資訊，包含主管機關對其之監理與給證、公司安全管理政策及作法、公司手

冊、程序、訓練及員工對作業程序之遵守等相關因素分析如下： 

2.2.1 營運規範與最後符合法規陳述手冊 

航空公司之營運規範係規範業者從事民航作業時之飛航作業條件及限制，中

興航空於民用航空運輸業營運規範之核准項目表，核准其 BK117 型機編號

B-77009 之航機可執行民用航空運輸業合約任務之客運及貨運（含包機運補），中

興航空執行玉山運補屬民用航空運輸業作業，須遵照交通部頒訂「航空器飛航作

業管理規則」第二章民用航空運輸業規範執行。本次事故中，飛航於塔塔加臨時

起降場至玉山北峰停機坪間之飛航計畫，未保存或置於起飛機場之管理機關；未

依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第 54 條飛航前準備文件、第 55 條操作飛航計畫規定

執行。民航局應督導中興航空 行於執 民用航空運輸業務時，確遵航空器飛航作業

理 理管 規則之規定辦 ，若實務上有不完全適用者，宜再整體評估與審查直昇機於

行執 民用航空運輸業務時，核發業者最後符合法規陳述手冊之內容。 

2.2.2 民航局航務檢查作業 

依 1.17.2.1 節有關航務檢查作業，事故前一年（自民國 101 年 10 月至民國 102

年 10 月），民航局於航務檢查發現 35 項缺點，檢視相關查核所見及中興航空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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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在主要基地檢查自我督導紀錄時，發現一級自我督察未能落實；在訓練計

畫及執行上，檢查員發現公司對機隊其他型機（非 BK117 型機）訓練計畫及執行

時由機組員與機隊人員自行實施，未作適時督導；航務主任檢查員分別於民國 101

年 11 月 28 日及民國 102 年 7 月 9 日、9 月 13 日，於場站設施檢查及飛航紀錄檢

查時，針對載重平衡表簽署權責、載重平衡表於場站站務留存、飛航時疑似超出

落地總重、載重平衡表登載乘員差異等查核發現，中興航空回覆並配合改善結案，

另檢查員曾執行過之高高度作業查核，機組員及地面作業人員均依規定計算可用

載重及秤重作業。 

以上資料顯示，上述相關查核發現，中興航空回覆並配合改善結案，本事故

調查發現該公司仍有部份作業未依手冊程序執行，顯示中興航空對查核發現缺點

改正措施未能持續遵守。 

民航局檢查員曾經隨機觀察之高山起降操作任務，高度最高之外場為塔塔加

臨時起降場，於查核紀錄中曾有隨機觀察其他非 BK117 機型之航路查核。至於玉

山運補任務，主要為因直昇機之酬載限制，檢查員未能再隨機續往玉山北峰停機

坪。實務上，直昇機高高度作業之駕駛艙航路檢查為非預劃性之查核，需配合公

司業務需求、天氣、出發機場及臨時起降場之航機載重限制等因素，檢查員均需

配合行程作預劃後實施。 

年度查核計畫工作項目中之駕駛艙航路檢查，檢查員於航路查核時須觀察及

評估組員、飛航執行、航空站／直昇機場、飛航管制及空域四個範圍，於航路檢

查飛航前，檢查員須判定飛航組員是否已備齊所需之飛航資料，包含適當的氣象

資料、簽派或簽放文件、飛航計畫、飛航公告、載重平衡資料及最低裝備表等項

目，於離場前應觀察飛航組員完成起飛性能計算，檢查員並應觀察及評估飛航組

員到場完成飛航紀錄文件。 

依 1.17.6 類似事故之飛安改善建議，飛安會於前期中興航空發生之飛航事故

對民航局提出：加強對普通航空業、飛航中規定、航空器性能及其操作限制、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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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組員訓練等節之檢查及重新檢視直昇機航空業者執行高高度飛航作業（如起

降、空勘、吊掛等）之訓練、考驗及相關安全規定等飛安改善建議，均由民航局

函覆已持續加強各直昇機公司山區、高高度作業及訓練時之飛行前相關準備作

業，包括不定期隨機查核；本會於民國 102 年再次提出重新檢視普通航空業於空

照任務中執行駕駛艙航路檢查之可行性類似飛安改善建議（如 1.17.6 節），民航局

函覆後續將考量飛機性能、載重限制、座位配置等因素，參考國際規範，評估其

可行與必要性後視需要執行。 

負責中興航空之航務檢查員之檢查業務包含區域線、超輕型載具及自由氣球

活動團體等查核，其業務之執行通常以抽查方式檢查，飛安查核為在最後法規符

合手冊及營運規範文件之後，以不同工作項目查核業者是否符合適用的法規。航

空公司本應自負安全責任，民航主管機關應協助並督導業者建立有效及主動航務

運作系統，與風險管理程序，以確保所有任務安全並符合法規要求。另航路檢查

係為觀察及評估中興航空是否確實依民用航空運輸業許可證執行業務，並可於航

路檢查時一併執行停機坪檢查；於觀察和評估飛航組員飛航計畫活動時，可查核

預期的起飛重量和性能資料。航路查核為一有效之方法以發現飛航作業實務上作

業之缺點，民航局應加強直昇機與普通航空業駕駛艙航路檢查。 

2.2.3 安全管理 

「安全風險管理」是公司安全管理最重要的工作，包括危害識別、風險評估，

擬定降低風險安全策略，是一種透過風險評估與風險改正，降低、消除或控制可

能對公司造成危害的危險因子。先辨識可能危險因子及估算發生後之不良後果，

再檢視現有之防禦機制是否有效，公司內部可經由自願報告、定期安全查核或自

我督察或異常事件調查、辨識風險並評估內部對風險管控之有效性。中興航空在

安全管理作為上，主動航務運作安全管理作為包含風險評估作為及自我督導等；

被動航務運作安全管理包含異常事件及強制報告等。 

2.2.3.1 管理人員安全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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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制度應明確界定組織管理人員直接的安全責任，因此在安全管理及

安全保證上，指派不同層級安全責任之適職負責人至為重要，從各個安全責任負

責人權責與程序檢視其安全管理計畫、組織、指揮及管控之適當性，而當涉及跨

單位之界面時，對不同安全責任負責人如何溝通及相關安全程序之銜接亦是管理

重點。 

依 1.17.3.1 節中興航空航務處組織，該處設處長 1 人，無副處長，該員需管

理標訓室、簽派室及 4 機隊所有業務，負有飛航作業品質及航務操作之安全責任，

其行政與管理業務繁雜。該員在行政安全管理外，另需兼負頻繁營運規範及標準

作業程序申請、修訂及奉核，同時督導飛航駕駛員及簽派員之訓練、考核、管理、

飛航任務之執行，並負完全航務操作之安全責任。民航局航務檢查員於民國 102

年 1 月 7 日於航務管制/簽派中心查核時，曾建議中興航空應考量航務處長之專業

及工作負荷，但中興航空因考量航空業經營困難而仍維持原作業方式。航務處下

之標訓室無專職之航訓主任，係以機師兼任方式執行相關訓練業務，在訓練執行

與成效上應有困難。機隊總機師除負責技術面業務外，尚需執行飛航標準操作程

序及相關手冊制訂、自我督察之作業、排班及人員調派，學、術科訓練及督導考

核等工作。 

以上資料顯示，中興因航空業經營困難而於航務管理上，採精簡及兼任方式，

雖符合民航局之基本要求，依上述之組織管理現況，中興航空應重新評估安排航

務處長、標訓及機隊總機師對航務安全管理計畫、組織、指揮及管控等工作負荷

。 

2.2.3.2 危害識別與風險控制 

危害識別及風險評估是一種透過風險評估與風險改正，以降低、消除或控制

可能發生危害的危險因子。做法上係先辨識可能危險因子及估算發生後之不良後

果，再檢視現有之防禦機制是否有效，以防制危害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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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中興航空於民國 102 年簽訂「玉山氣象站運補及吊掛」合約時，未執行

風險評估或任務作業前風險評估表，經查其原因如下： 

中興航空安全管理手冊之風險評估分析內容，其對風險評估分析之時機僅限

於作業變動時。中興航空於民國 91 年至民國 102 年 10 月 16 日期間，共曾執行

73 次「玉山氣象站運補及吊掛」任務。民國 102 年 2 月中興航空與中央氣象局簽

訂合約時因運作過程未變動而未再重新執行風險評估，外場作業時亦未於公司內

部規劃航務、機務、業務、安管共同對場地安全及飛航操作規劃執行場勘程序。

另安全管理手冊中訂有針對新合約或半年以上未執行飛航任務之作業前風險評估

表，該飛航任務之作業前風險評估表，因玉山運補合約於民國 102 年執行時未達

相關要件而未啟動。 

本次事故之載重並未確實掌握，為一重要之風險因子。玉山氣象站於運補任

務前會先提供載客人員名單，若中興航空能要求玉山氣象站運補任務前先行建立

貨物清冊並完成秤重，再由業務處納入任務可行性及安全性之研判，並將客戶貨

物清冊提供航務處及機務處，由其評估可行性及安全性，據以先行於執行任務前

計算安全重量，包括計算出航機於作業區域之最大載重量，扣除安全裕度重量後

報業務處轉知廠商，最後於地面作業時，再由地面作業人員再次確認及登錄貨物

內容及重量是否相符，應可確實掌握航機載重之風險狀況。 

依中興航空安全管理手冊 6.1.1.2 飛航安全風險管理，飛航駕駛員於飛行前須

填寫風險評量表，外場作業（吊掛/運補）應於作業前由機長負責召集該次任務人

員實施行前任務提示及風險評估，依檢查項目四，攜行裝備檢查中含通信裝備，

機務處及業務處需完成作業所需攜行裝備檢查表、完成裝備檢查並確認妥善可用

。 

 上述風險評估表應於行前實施，然業務處地面作業人員於前一日進駐作業區

附近，事故當日未參加行前簡報，外場作業風險評量無法執行，攜行裝備檢查表

亦未具應攜行裝備細項如靜電搭地棒、護目鏡、安全帽、通信無線電、風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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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草機及磅秤等裝備。公司應檢討相關風險評估分析之時機，以能有效管控制可

能發生危害之相關危險因子。 

2.2.3.3 安全危害風險管理 

中興航空安全管理手冊由最高主管簽署之安全宣告中已宣達全體同仁均為安

全管理的一份子，員工應遵守標準操作程序與手冊規定，各管理階層均有其所應

異負之安全責任。員工在工作上發現有任何影響飛航安全或作業 常情形之情形

時，送交安全報告至所屬單位，當有直接影響飛航安全時，則提送安管室。 

檢視中興航空於事故後提供調查小組的相關文件資料，含安全危害風險管理

表、一二級自我督察查核報告、品質安全審查委員會議紀錄、臨時安全委員會、

缺點改正回覆及機長報告等資料。在其他型機亦曾發生數次重量計算相關之飛安

異常事件並均已完成改善。 

中興航空安管室以主任及 1 名助理負責安全風險管理、自我督察、安全報告、

異常事件調查處置、會同場勘、安全會議及訓練，並擔任公司與民航局協調窗口

。安管室以有限人力要執行相關風險評估與追蹤改善情形，並全面檢視類似作業

型態之可能風險因子有其困難。公司應再檢視並要求各業務主管及第一線主管業

管之安全責任，個別檢視現有之安全防禦機制是否有效並符合法規要求，強化內

部安全報告文化，於飛安異常事件發生後，除擬訂適當的改正與預防措施外並應

行加強宣導，並確實執 安全訓練及自我督察。 

2.2.3.4 自我督察 

依 1.17.3，檢視中興航空航務處、機務處、業務處（含各站及商務航空中心）

定期自我業務督察業務，安管室負責不定期執行自我督察及實施或召集航務處、

錄品管處、業務處主官編成督察小組實施第二級定期督察，其督察項目包含紀 保

存及符合性，簽派系統督察項目含載重平衡，停機線及各駐外場站作業含合適之

工具、裝備及補給，停機坪作業檢查督察項目含停機坪燈光設施及風向袋是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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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 錄常、吊掛重 管制是否確實（含吊出）及紀 是否完整，於場站檢查表、簽派室

離 料檢查表含載重計算，並提供包括 到場、備用機場航空器性能之完整資 。中興

航空場站作業手冊 6.7「自我督察」，其業務處自我督察重點檢查表檢查項目含在

職訓練、隨身行李及貨物重量等。檢視該公司之自我督察檢查表大都要求督察人

員以勾選方式填具，未具督察重點與標準，部份督察人員亦未對符合項目另加說

明註解。 

民航局航務檢查員於民國 102 年 3 月 27 日主要基地檢查自我督導紀錄時，發

現一級自我督察未能落實，該公司函覆將加強相關人員訓練，安管室隨機配合一

級單位督察人員於作業現場共同執行線上運作與作業實務面檢查。 

量 錄以上資料顯示，本次事故載重平衡、吊掛重 管制及紀 是否完整與業務處

在職訓練相關之項目均已納入該公司之自我督察檢查表，惟該公司之自我督察檢

查表設計與執行方式，可能無法有效發現人員在遵守規定上之缺失與辨識影響安

全之作業風險因子。 

2.2.4 手冊 

2.2.4.1 航務手冊 

直昇機高高度飛行因遭遇之環境、地形及天候不同，應規劃一特殊之飛航作

業程序以確保飛航安全。中興航空航務手冊訂有高高度飛行注意事項，規定飛航

組員執行類似作業前，應注意檢查及計畫航機可用馬力及載重，並應確實管控載

重之限制等內容。 

此次飛航事故，於進場前飛航組員對當時之尾旋翼效能曾有懷疑，但並未充

分討論飛航中可能遭遇之狀況及處置標準。中興航空如能訂立一山區飛航進場及

落地之提示程序，以利飛航組員遵循，可能有助於飛航組員於遭遇狀況時之合作

及處置。 

2.2.4.2 中興航空 BK117 型機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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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CVR 資料，該次事故於滯空時副駕駛員曾說：「喔不行不行」，航機開

始打轉之後又說：「飛出去飛出去」，此後即無任何通話。 

中興航空 BK117 型機操作手冊訂有詳細之呼叫用語、標準術語及飛航中各階

段之組員合作檢查及呼叫程序。但未訂定直昇機高高度飛行進場及落地之檢查及

呼叫程序。如能訂定此一檢查及組員合作程序，可能使飛航組員有效掌握及正確

處置高高度進場及落地時發生之狀況。 

2.2.4.3 場站作業手冊 

參考 1.17.3 與 1.18.4，中興航空場站作業手冊為該公司對民用航空運輸業不

定期包機及普通航空業場站作業相關規定，為業務處場站之作業準則，另該公司

機外掛載作業手冊為飛航組員與地面作業人員之直昇機機外掛載作業規範，除讓

飛航組員了解機外掛載限制亦包含地面作業程序及任務準備。 

參考中興航空場站作業手冊之 3.1.4 節雖有地面勤務人員職責，然其中未明確

規範於外場作業時，地面勤務人員有關任務前之貨物確認及攜帶所需裝備/工具、

現場之貨物重量檢查、秤重、重量管控及登錄等程序，亦未包含地面作業人員應

依據飛行員提供之每趟次可酬載總重，逐項確認貨物內容及重量等職責要求。參

考該手冊之 5.1「地面勤務人員作業規則」，則有地面勤務人員應負責托運行李之

秤重與紀錄之規定，但此處所述為「托運行李」之秤重，與本次任務之人員/物資

運補作業狀況不同。 

本次任務系為機內運補任務作業，屬該公司之民用航空運輸業不定期包機，

依其手冊之前言應可適用此場站作業手冊。然檢視該場站作業手冊，其內容主要

係為於航空站進行載客/貨之服務，本次任務係於外場作業，經查該手冊內容並無

明確適合於外場作業之規定。 

檢視該公司之直昇機機外掛載作業手冊，其第 3 章「機外掛載操作及組合作

業」，內容包含「任務可行性、安全性之研判」及「外場任務工作分配、協調」等，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 

92 

手冊之附件一包含「執行鋼纜吊掛作業，地面作業人員應確實檢查貨物重量，以

維安全。」；附件二「吊掛裝備檢查表」及附件三「外場作業油車裝備檢查表」，

於該檢查表中含磅秤、風向袋及地對空無線電（含充電器）；附件五之一為「吊掛

重量管制流程圖」；附件五之二為「吊掛作業重量紀錄表」。前揭項目均與本次機

內人員/物資運補之作業密切相關，然該中興航空無相關規範規定本案之機內運補

作業可適用於該直昇機機外掛載作業手冊。 

綜上所述，中興航空場站作業手冊未規範地面作業人員有關外場作業之職責

及所攜裝備清單細目，而直昇機機外掛載作業手冊部分內容雖可適用外場機內運

補作業，然無相關規範規定機內之運補作業可適用於該手冊。為明確規範地面作

業人員於直昇機外場作業時有關乘客與貨物重量之管控，中興航空應重新審視修

訂場站作業手冊與直昇機機外掛載作業手冊有關直升機外場作業之相關規定。 

2.2.4.4 飛航手冊 

依 1.18.3.1 有關航空器製造廠所提供之 BK117 B-2 飛航手冊，該型機適航類

別包含 A 類直昇機及 B 類直昇機。在手冊之查詢使用，依該手冊若直昇機於 A

類操作者，除必須依本文之操作及限制外，另必須再依據附錄 11-1 有關 A 類之

操作限制與規定。根據該附錄內容，直昇機若為 A 類操作者，其起飛/落地之操作

程序及航務，其內空器性能圖表之運用比 B 類操作者嚴格甚多。因此對手冊之使

用，使用者必須了解其操作為 A 或 B 類，才能使用正確之圖表及相對應之操作程

序。 

根據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其附件五「直昇機性能及操作限制規定」，其適

用範圍包含民用航空運輸業直昇機及普通航空業直昇機之空中遊覽、救護及商務

專機等飛航業容並規定業者執行飛航業務時應以何種適航類別直昇機（A 或 B 類）

及何種性能（一級性能、二級性能或三級性能）之直昇機操作。然該附件之規定

係依 ICAO Annex 8 Part ⅣB 之規範，經查該規範其適用範圍為直昇機於 2007 年

12 月 13 日以後取得適航之直昇機。事故型機 BK117 B-2 其首次取得適航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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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992 年 1 月 17 日，並不適用該規範。然現行相關民航法規，於 2007 年 12 月

13 日以前取得適航類別為 A 或 B 類直昇機，並未有各級性能直昇機適用飛航業

務之規範。民航主管機關應重新檢視有關直昇機之性能及操作限制相關法規，使

國內適航類別為 A 或 B 類直昇機之操作均有所依循。 

2.3 維修紀錄與發動機 

依據 1.6.3 節維修資訊，事故當日該機由地面機械員執行飛行前檢查正常後放

飛，該機於事故發生前三個月內之每日檢查、飛行前檢查及過境檢查均無異常登

錄，事故發生前一年內之發工單、相關檢查及缺點改正均依規定完成，該機受影

響之適航指令、維修困難報告、延遲改正缺點紀錄及改正均依規定時限執行管制

。 

2.3.1 直昇機動力狀況 

依據 1.6.3.1 節，發動機每 50 小時執行乙次動力檢查，該機左、右發動機分

別於民國 98 年 10 月 27 日民國 98 年 11 月 4 日安裝，至事故發生日止，兩具發動

機分別已執行 34 次及 31 次動力檢查。動力檢查執行方式係由量測發動機運轉時

之渦輪出口溫度，與性能圖表值及前一次動力檢查結果值比較後，以了解該具發

動機性能衰減趨勢，根據動力檢查紀錄，該兩具發動機在事故前之動力檢查均合

格。 

主旋翼藉由旋轉及改變主旋翼片攻角提供直昇機飛行所需之升力，發動機之

動力與旋翼之間係為機械耦合，當發動機輸出減弱或齒輪箱發生異常，其情況足

以影響直昇機飛行所需之升力時，即使在正常的負荷下，使主旋翼速度亦會降低，

因此可將主旋翼轉速視為直昇機動力輸出之呈現方式之一。 

依 1.11 該具 CVR 記錄主旋翼轉速紀錄，專案調查小組依據該紀錄，分析該

機動力系統於事故發生時之運作狀況；為確認事故前主旋翼轉速紀錄之可靠性，

專案調查小組比對紀錄器停止運作前 1 分鐘（0808:20 時至 0809:20 時）之主旋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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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速紀錄，以及座艙語音時頻分析頻譜訊號，如圖 2.4-1 所示，藍色線段為主旋

翼轉速紀錄，該訊號來自於主旋翼轉速磁性拾取器；CVR 音頻頻譜分析可得發動

機嚙合之特徵頻率，如紅色線段所示，將兩者資料套疊後比對，由圖 2.4-1 可見

兩者訊號趨勢一致，顯示主旋翼轉速紀錄為可靠資料來源。 

 

 

 

 

 

 

 

 

 

 

 

 

 

 

 

圖 2.4-1 主旋翼轉速紀錄與 CVR 語音頻譜套疊圖 

依據 1.11.2 節主旋翼轉速，當主旋翼轉速等於或小於 95% 0.5%（依轉速頻

率訊號則為 710Hz 4Hz）時，主旋翼警告燈亮伴隨警告聲響。依據 CVR 主旋翼

轉速紀錄，於 0809:17 時為 711Hz，於 0809:18 時為 699Hz，此時頻率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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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Hz 4Hz，系統應致動主旋翼低轉速警告。根據 CVR 抄件，於 0809:16.9 時，

座艙出現主旋翼低轉速警告聲響，此警告聲響出現之時間與主旋翼轉速紀錄出現

低於 710Hz 4Hz 之時間只有 0.1 秒之差異。因此，從以上紀錄可以判定本事故

航機在 0809:16.9 時之前，其動力輸出為正常。 

依據 1.11.3 節影像資料，於 0809:00.411 時，事故機機首右偏，開始以順時針

方向打轉，此時主旋翼轉速頻率為 748Hz，約相當於 100%之主旋翼轉速，於

0809:08.319 時，事故機左傾姿態打轉，高度逐漸下降轉向東北方向陡降山谷，此

時主旋翼轉速頻率仍為相當於 100%轉速之 748Hz；於 0809:13.391 時，影像中僅

見事故機傾斜之主旋翼，而碎片飛出散落，雖然此時主旋翼轉速紀錄為 727Hz，

仍高於致動主旋翼低轉速警告之頻率值，期間 CVR 亦無異常聲音紀錄，但由影

像中出現高速飛散之航機碎片，研判主旋翼此時可能已撞擊山谷地障；約 3.5 秒

後，於 0809:16.9 時，CVR 紀錄出現主旋翼低轉速警告聲響，轉速紀錄低於 710Hz，

於 0809:17.9 時 CVR 語音出現疑似撞擊聲響，於 0809:19.230 時影像中出現事故

機一連串之飛出之機體碎片。從以上之錄影資料及 CVR 資料，航機高度下降過

程中，於 0809:13 時主旋翼可能撞擊地障，使主旋翼及齒輪箱或發動機機件受損，

致在 0809:16.9 時發生主旋翼低轉速警告。 

綜上所述，根據 CVR 錄音抄件、主旋翼轉速紀錄及現場錄影資料，於直昇

機撞擊山谷地障前，主旋翼、減速齒輪箱及發動機可能仍為正常運作，主旋翼低

轉速警告可能係為主旋翼撞擊地障所造成。 

2.4 臨時直昇機機場 

該事故機型全長 13 公尺，主旋翼直徑 11 公尺，滑撬長 3.2 公尺。 

依民航局「直昇機機場規劃設計規範」第八章，設立直昇機臨時起降場如玉

山「北峰停機坪」之要件須符合： 

1. 起降區：應為長度、寬度或直徑大於或等於 4.8 公尺之區域（1.5 倍滑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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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需平整堅實地面; 

2. 最後進離場區：應為長度、寬度或直徑大於或等於 19.5 公尺之區域（1.5

倍全長），需平整堅實地面； 

3. 安全區：於最後進離場區四周設置安全區，尺寸應為 3.74 公尺（0.34 倍

主旋翼全長）； 

4. 白色標記：與地面齊平，漆白色之磚石或木板； 

若以最小正方尺寸設計，不計算安全區，具堅實平整地面區域需有 19.5 公尺

以上之長寬區域。惟依本會人員現場量測，玉山「北峰停機坪」長 40 公尺，寬

18 公尺，不符合「直昇機機場規劃設計規範」要求該機型適用之臨時起降場尺寸

構型要件。 

另依該公司於申請飛航時提供民航局玉山「北峰停機坪」平面位置示意圖（如

圖 1.10-2），其說明不盡詳實且標註尺寸與實際尺寸不符。例如示意圖內之橢圓線

外標示為山谷，橢圓線內約有 82.6 公尺寬，圖繪較實際尺寸大 4 倍，且無說明，

易使審查人員誤認其為平坦堅實土地。 

2.5 安全帶-肩帶 

依據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第 155 條 飛航組員工作席位規定：「三、飛航

組員位於工作席位時，應繫安全帶，起飛降落時應繫肩帶。......」 

依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及鑑定報告書，該機駕駛員具腹部安全帶挫

擦傷痕，惟安全帶斷裂，駕駛員拋出機外，顯示事故發生時駕駛員有繫安全帶，

另依據殘骸檢視，迴旋桿向前凹折，與駕駛員頭部及胸腔傷勢狀況吻合，且駕駛

員無肩帶挫擦傷痕，顯示事故發生時駕駛員可能未繫肩帶。 

無證據可確定若駕駛員繫上肩帶是否能夠生還，惟肩帶安全帶可能避免駕駛

員撞擊前方控制桿及儀表板，若於航機起降時繫上肩帶或可增加生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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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論 

本章中依據調查期間所蒐集之事實資料以及綜合分析，總結以下三類之調查

發現：「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及「其他調查

發現」。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屬已經顯示或幾乎可以確定為與本次事故發生有關之重要因

素。其中包括：不安全作為、不安全狀況或造成本次事故之安全缺失等。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涉及飛航安全之風險因素，包括未直接導致本次事故發生之

不安全作為、不安全條件及組織與整體性之安全缺失等，以及雖與本次事故無直

接關連但對促進飛安有益之事項。 

其它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屬具有促進飛航安全、解決爭議或澄清疑慮之作用者。其中

部分調查發現為大眾所關切，且見於國際調查報告之標準格式中，以作為資料分

享、安全警示、教育及改善飛航安全之用。 

3.1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1. 本次任務飛航組員於外場作業地點未確實計算航機載重，地面作業人員以目測

方式及經驗估計裝載重量，飛航組員亦未要求地面作業人員確實秤重，此作業

方式不易確認、計算及控制航機之載重，可能存在航機載重超出性能限制。以

保守估算事故航次之落地總重，其重量超過飛航手冊在地面效應內滯空升限圖

所允許之重量限制。根據航空器製造廠之評估，本事故航機之載重情況，於玉

山北峰停機坪落地時，其尾旋翼效能可能已在臨界狀況。（1.6.5、1.11、1.17.4、

1.18.1、1.18.2、2.1.1、2.1.2、2.1.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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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故航機在超重情況下執行落地，尾旋翼控制裕度可能已在臨界狀況，不恰當

之飛航操作或風的負面影響下，均可能使尾旋翼效能失效，致航機方向右偏。

在航機接近玉山北峰停機坪飛行過程，於 0808:42.4 時至 0808:56.7 時期間，由

座艙語音記錄器抄件及錄影資料顯示此階段風速風向並無異常。該機於

0808:53.9 時離地高度約 13 呎，並開始較明顯下降高度，於 0808:58.1 時約離地

3 至 4 呎滯空時，航機突然機首右偏，以主旋翼軸為中心開始順時針旋轉，且

機身開始上揚。此現象可能是駕駛員提起集體桿增加升力以控制下降率，使航

機緩緩下降著陸，因航機超重，此時尾旋翼控制裕度可能已不足以平衡主旋翼

增加之反扭力，而產生右偏旋轉；亦可能同時又受到陣風影響，加劇航機右偏

旋轉（1.11、1.18.1、2.1.2、2.1.4） 

3. 依美國聯邦航空總署民航通告 AC90-95 所述內容，本次事故落地之狀況（航機

大載重、高氣壓高度、大馬力、低速度、落地滯空階段向右轉、增加馬力）均

為促成非預期右偏之條件或重要因素；本次事故，雖無停機坪風速風向之資料，

但依錄影資料，機首突然右偏，無法排除當時可能受到突來陣風的影響而發生

尾旋翼效能失效。（1.7、1.11、1.18.3、2.1.5） 

4. 飛航組員對尾旋翼效能失效之狀況警覺與發生條件之認知不足，使航機處於易

遭遇尾旋翼效能失效之狀況，當航機遭遇尾旋翼效能失效時，可能左舵已無餘

裕，駕駛員即使採取左滿舵亦無法止住右偏旋轉，當航機脫離停機坪離地較高

時，可能因航機旋轉速度已快及受周遭地障影響，使駕駛員無法採取適當之操

作，最後航機失控撞擊地障墜毀。（1.11、1.17.5、1.18.3、2.1.5） 

3.2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1. 本次任務地面作業人員，於出發前未攜帶磅秤，亦未與相關人員進行飛航計畫

之討論及任務提示，可能增加任務執行之風險。（1.17.4、2.1.1） 

2. 此次任務飛航組員對航機之載重曾有顧慮，但並未積極處理其對相關載重之疑

慮及問題。（1.11.1、2.1.3） 



第三章 結論 

99 

3. 飛航組員遵守相關程序之紀律不足，當航機遭遇不正常或緊急狀況，可能無法

適當管控風險。（1.11.1、1.18.2、2.1.6） 

4. 中興航空規劃之高山訓練內容不足，對執行高高度起降之安全有影響；該公司

之年度複訓雖包含尾旋翼效能失效項目，然其課程大綱與使用時間之配置可能

不恰當，學員可能無法短時間充分了解尾旋翼效能失效之相關訓練內容。

（1.17.5、2.1.6） 

5. 本次事故過程中發生超出總重、訓練不足、載重平衡表等多項作業缺失，顯示

中興航空對於民航局之查核建議未能持續遵守。（1.6.5、1.17.2、2.1.2、2.1.6、

2.2.1） 

6. 中興航空安管室以有限人力要執行相關風險評估與追蹤改善情形，並全面檢視

類似作業型態之可能風險因子有其困難。（1.17.3、2.2.2） 

7. 量 錄本次事故載重平衡、吊掛重 管制及紀 之完整性，與業務處在職訓練相關之

項目均已納入該公司之自我督察檢查表，惟該公司之自我督察檢查表設計與執

行方式，可能無法有效發現人員在遵守規定上之缺失與辨識影響安全之作業風

險因子。（1.17.3、2.2.2） 

8. 中興航空場站作業手冊未規範地面作業人員有關外場作業之職責及所攜裝備清

單細目，而直昇機機外掛載作業手冊部分內容雖可適用外場機內運補作業，然

無相關規範規定機內之運補作業可適用於該手冊。（1.18.4、2.2.3） 

9. 於 2007 年 12 月 13 日以前取得適航認證之 A 或 B 類直昇機，我國民航法規並

未有各級性能直昇機適用飛航業務之規範。（1.18.4、2.2.4） 

10.依「直昇機機場規劃設計規範」及現場量測資料，玉山「北峰停機坪」不符合

BK117 型機適用之臨時起降場尺寸構型要件。（1.10、2.4） 

11.依傷勢狀況及殘骸檢視分析，事故發生於起降階段，駕駛員可能未依「航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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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航作業管理規則」規定繫妥肩帶安全帶，雖無證據可確定若駕駛員繫上肩帶

是否能夠生還，惟肩帶安全帶可能避免駕駛員撞擊前方控制桿及儀表板，若於

航機起降時繫上肩帶或可增加生還機率。（1.12、1.13、2.5） 

3.3 其它發現 

1. 飛航組員相關飛航證照、飛航、服勤及休息時間，符合現行民航法規之規定。

（1.5） 

2. 本次事故中，飛航於塔塔加臨時起降場至玉山北峰停機坪間之飛航計畫，未依

相關規定保存或置於起飛機場之管理機關。（1.6.5、2.2.1） 

3. 有關航務查核作業，礙於玉山運補作業之酬載限制，航務檢查員未能隨機往玉

山北峰停機坪執行駕駛艙航路檢查。而航路檢查可觀察和評估飛航組員實際執

行飛航計畫，可查核預期的起飛重量和性能資料，為一有效之方法以發現飛航

作業實務上實施之缺點，民航局應評估加強直昇機及普通航空業駕駛艙航路檢

查。（1.17.2、2.2.2） 

4. 依中興航空現行之組織管理現況，航務處長、標訓及機隊總機師其工作負荷繁

重，可能影響相關航務安全管理計畫、組織、指揮及管控。（1.17.3、2.2.3） 

5. 中興航空如能訂立一山區飛航進場及落地之提示程序，以利飛航組員遵循，可

能有助於飛航組員於遭遇狀況時之合作及處置。（1.18.3、2.2.4） 

6. 中興航空 BK117 型機操作手冊如能訂定直昇機高高度飛行進場及落地之檢查

及組員合作程序，可能使飛航組員有效掌握及正確處置高高度進場及落地時發

生之狀況。（1.11、1.18.3、2.2.4） 

7. 該機於事故發生前三個月內之每日檢查、飛行前檢查及過境檢查均無異常登

錄，事故發生前一年內之發工單、相關檢查及缺點改正均依規定完成，該機受

影響之適航指令、維修困難報告、延遲改正缺點紀錄及改正均依規定時限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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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1.6.3、2.3） 

8. 根據 CVR 錄音抄件、主旋翼轉速紀錄及現場錄影資料，於直昇機撞擊山谷地

障前，主旋翼、減速齒輪箱及發動機可能仍為正常運作，CVR 紀錄之主旋翼低

轉速警告可能係主旋翼撞擊地障所造成。（1.11、2.3） 

9. 中興航空於申請飛航時提供民航局玉山「北峰停機坪」平面位置示意圖，其說

明不盡詳實且標註尺寸與實際尺寸不符，易使審查人員誤認符合規範。（1.10、

2.4）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 

102 

 

 

 

 

 

 

 

 

本頁空白 

 



第四章 飛安改善建議 

103 

第四章 飛安改善建議 

本章中，4.1 節為依調查結果而提出之飛安改善建議。各相關機關（構）於調

查過程中已完成或進行中之改善措施，列於 4.2 節，惟本會並未對其所提列之飛安

改善措施進行驗證，故相關之飛安改善建議仍列於 4.1 節中。 

4.1 改善建議 

4.2 致中興航空公司 

1. 要求飛航組員及地面作業人員，確實依照相關手冊規定，進行飛航規劃、任務提

示、載重計算及秤重等工作。（ASC-ASR-14-10-003） 

2. 提升年度複訓之課程內容與其時間之配置，並加強高高度訓練之內容與品質，例

如：載重之考量及計算、對飛航中相關疑慮之處置、高山操作注意事項、進場操

作之判斷、尾旋翼效能失效之原理及操作等。（ASC-ASR-14-10-004） 

3. 加強要求飛航組員於飛航中確實遵守相關操作程序及標準呼叫之內容。

（ASC-ASR-14-10-005） 

4. 考量訂定山區飛航進場及落地之提示程序，及 BK117 型直昇機高高度飛行進場

及落地之檢查及組員合作程序，以增進飛航安全。（ASC-ASR-14-10-006） 

5. 檢視航務相關主管有關航務安全管理之效能，並加強飛安異常事件的改正與預防

措施之宣導。（ASC-ASR-14-10-007） 

6. 檢視及強化自我督察之檢查項目及方式，以有效辨識影響安全的作業風險因子，

並加強之自我督察結果之統計與分析。（ASC-ASR-14-10-008） 

4.1.2 致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 督導中興航空有關飛航組員確實遵守相關操作程序及標準呼叫、飛航組員之年度

複 訓 課 程 內 容 與 其 時 間 配 置 ， 及 高 高 度 訓 練 之 內 容 與 品 質 。

（ASC-ASR-14-1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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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督導中興航空完成本事件之飛安改善建議，包含航務安全管理之效能、飛安異常

事件的改正與預防措施之宣導、自我督察系統之改善，並輔導建立主動有效之風

險管理程序。（ASC-ASR-14-10-010） 

3. 檢視有關各級性能直昇機適用飛航業務之規範，使國內適航類別為 A 或 B 類直

昇機之操作均有所依循。（ASC-ASR-14-10-011） 

4. 要求航空公司提供詳細正確之申請飛航直昇機臨時起降場資料，並強化審查程序

。（ASC-ASR-14-10-012） 

5. 督導普通航空業航空公司要求駕駛員依「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規定於起降

階段繫妥肩帶安全帶。（ASC-ASR-14-10-013） 

4.2 已完成或進行中之改善建議 

4.2.1 中興航空公司 

1. 為落實整體作業安全，公司全盤審視外場作業安全需求，訂定「外場作業標準程

序」，將飛航作業安全風險管控流程、業務面風險評估、承攬契約客戶責任、裝

備檢查與作業安全、作業環境安全檢查、地面作業人員職責與重量管控作為、航

機指揮/引導、作業人員訓練規定及自我督察，均予詳盡規範並對所有參與作業

人員實施訓練，並檢視修訂場站作業手冊、直昇機機外掛載作業手冊、航務手冊

及自我督察作業等手冊，俾統一規範與遵循。 

2. BK-117 訓練手冊 R-11（103/7/17 CAA 標準一字第 1035007251 號核准），針對載

重之考量及計算、飛航中相關疑慮之處置、高山操作注意事項、進場操作之判斷

等修訂課程內容，並增加高高度訓練 1 小時、尾旋翼效能失效之原理及操作 1

小時。 

3. 公司分別於 103.6.25 及 7.25 機隊會議宣導，並於 6.26 實施「標準術語及檢查程

序」授課。 

4. 機隊已訂定 BK117 型直昇機山區飛航進場及落地之提示及高高度飛行進場與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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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檢查程序、組員合作程序。並修訂於 BK-117 操作手冊，於 103.08.28 日經

民航局以標準一 1030024589 核准。 

5. 公司已重新調整航務處長之遴派，以強化航務作業管理與安全督導。由航務副總

經理主導納編技術副總、航務處長及安管主任編成航務督導小組，於每月飛安會

議後召集會議針對民航局檢查與自我督察檢查缺失改正情形實施審查，另對飛安

異常事件則即時召開會議研討改正預防作為。有關航務異常事件及作業缺失與改

正情形，均於每月第四週（三）召開之航務會議中提列宣導。 

6. 為加強自我督察效能，修訂自我督察作業手冊（第七版）。全面檢視既有作業之

安全性: 針對所有業務即使是原先已長期合作之廠家及作業項目，均先將作業事

項提請相關作業單位作安全評估，並均以初次合作之態度審視與執行，不因其已

與公司長期合作而有所鬆懈。任務前均召集相關作業人員；將作業規劃需求、風

險管控作為、飛航計畫與緊急狀況應變處置等提列報告，並為勤前訓練。任務後

針對期間自我督察發現檢查缺失或仍須改進項目實施任務後檢討並持續督導檢

查。於每年度結束後，對當年度之自我督察缺失統計分析，依據統計分析結果於

飛安月會提列檢討訂定改正作為，並列為次年度加強要求及督檢項目，持續查察

以落實風險管理。 

7. 公司已全盤審視外場作業安全需求，訂定「外場作業標準程序」，將飛航作業安

全風險管控流程、業務面風險評估、承攬契約客戶責任、裝備檢查與作業安全、

作業環境安全檢查、地面作業人員職責與重量管控作為、航機指揮/引導、作業

人員訓練規定及自我督察，均予明確規範並對所有參與作業人員實施訓練，據以

修訂（1）場站作業手冊：103.01.23 標準一字第 1030002503 號 REV.14；103.03.26

標準一字第 1030009256 號 REV.15；103.06.11 標準一字第 1035004812 號 REV.16

。（2）直昇機機外掛載作業手冊：102.11.25 標準一字第 1020038117 號 REV.2。

（3）航務手冊：102.11.25 標準一字第 1020038117 號 REV.23；103.4.22 標準一

字第 1030012553 號 REV.24；103.7.24 日標準一字第 1035008018 號 REV.25。（4）

自我督察手冊 103.07.14 標準一字第 1035007256 號 RE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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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 已於 102 年 10 月份深度檢查建議公司將本局 95 年 3 月 14 日標準一字第

950007666 號函發各直昇機公司及政府機關之「直昇機不預期之右偏」指導文

件，納入訓練教材，以加強提昇駕駛員之本職學能。中興航空於 2013 年 11 月

08 日將「直昇機不預期之右偏」指導文件向所屬 BK-117 型飛航駕駛員施以授

課，另將相關年 LTE 及「直昇機高山作業」授課內容修訂 BK-117 駕駛員訓練手

冊年度復訓學科。BK-117 飛航組員訓練手冊：103.07.14 標準一字第 1035007251

號函核准(REV.11)。中興航空各機隊均定有標準操作程序相關手冊，陳局奉核後

作為飛航組員執行飛航操作及標準呼叫之依據，本局檢查員例行隨機查核時，組

員亦均按規定執行，本案建議列為公司自我督察重點，本局持續性督導公司航務

處自我督察。 

2. 本局對中興航空公司之航務運作，核有航務手冊作規範，歷年公司因應法規修訂

及實質運作所需，均有作修訂並送局核准後據以實施。102 年 10 月深度檢察除

建議公司執行特殊作業除加強各單位橫向聯繫，從源頭管控以消弭風險因子，落

實安全管理機制外，另亦建議高高度裝載作業時，除符合航空器飛航手冊性能限

度外，宜保留適切之載重安全裕度，以增加航安全。中興航空公司已於 102 年

11 月 01 日及 102 年 11 月 08 日召開如何消弭風險及加強橫向聯繫之會議，研討

各部門接獲任務前之相互協調及風險管理機制並將此風險管控機制修訂航務手

冊、直升機機外掛載作業手冊及場站作業手冊。航務手冊：102.11.25 標準一字

第 1020038117 號（REV23）。直升機機外掛載作業手冊：102 年 11 月 25 日標準

一字第 1020038114號（REV .2）。場站作業手冊：103.01.23標準一字第 1030002503

號 REV.14；103.03.26 標準一字第 1030009256 號 REV.15。 

3. 本局 102 年 10 月份對公司深度檢查建議 BK-17 簽派作業除遵守載重平衡限制

外，臨時起降場貨物秤重宜建立雙重檢查機制，以確保安全。另各項飛航、簽派

相關作業紀錄，在臨時起降場作業部分，機組員計算及登錄可用載重紀錄表亦應

製作一式二份並依規定保存。已督導公司修訂相關手冊：(1) 場站作業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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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23 標準一字第 1030002503 號 REV.14；103.03.26 標準一字第 1030009256

號 REV.15；103.06.11 標準一字第 1035004812 號 REV.16。(2)直昇機機外掛載作

業手冊：102.11.25 標準一字第 1020038117 號 REV.2。(3)航務手冊：102.11.25

標準一字第 1020038117 號 REV.23；103.4.22 標準一字第 1030012553 號 REV.24；

103.7.24 日標準一字第 1035008018 號 REV.25。 

4. 有關中興航空公司航務主管航務安全管理之效能、飛安異常事件的改正與預防措

施之宣導及自我督察系統，公司既定有安全管理手冊、自我督察手冊，經本局核

准或備查後作為安全管理、異常事件改正與預防措施宣導及自我督察之依據。本

局 103 年對公司主基地檢查建議公司 BK-117 及 P68C-TC 機型常駐外場作業，簽

派作業與任務提示均由機組人員自行實施，公司對作業之自我監督頻率明顯偏

低，建議公司強化對外場作業機組員簽派作業與任務提示之自我督察機制。本局

另已督導公司加強航務處二級自我督察及安管室一級自我督察之管理並修訂相

關手冊如下：(1)安全管理手冊：103.07.14 日標準一字第 1035007257 號（REV.6）

。(2)自我督察手冊：103.07.14 日標準一字第 1035007256 號（REV.8）。(3)航空

器失事預防計畫：103.07.14 日標準一字第 1035007254 號（REV.11）。(4)緊急應

變手冊：103.07.14 日標準一字第 1035007259 號（REV.18）。(5)航務手冊：103.7.24

日標準一字第 1035008018 號（REV.25）。(6)航空器維護能力手冊：102.12.05 

REV.21（TR-04）。續督導中興航空安全管理執行成效。 

5. 有關各級性能直昇機適用飛航業務之規範，本局正參酌歐盟、美國等民航法規有

關直昇機性能數據、障礙物安全隔離、起降限制...等資訊，續研議辦理。 

6. 有關航空公司飛航直昇機臨時起降場之申請，已協調現有申請航空公司加強現況

圖內相關物體之標示（如：房屋、樹木、電塔等高度及相對位置），並確實註明

所設置安全區、起降區及機場識別標線或標記大小長度，另要求示意指北針及四

個方向照片與現況符合，俾利本局審查判斷。強化審查程序部分，將發函正式要

求航空公司提供前揭之場地尺寸及相關資料，並需有相關量尺規佐證現場實際現

況，已落實審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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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事故當日航機檢查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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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事故任務之直昇機操作飛航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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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事故前一次類似任務（塔塔加臨時起降場往返玉山北峰停

機坪）之直昇機操作飛航計畫表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 

122 

 

 

 

 

 

 

 

 

本頁空白 

 

 

 



附錄四 高雄近場管制塔臺無線電通訊錄音抄件 

123 

附錄四 高雄近場管制塔臺無線電通訊錄音抄件 

APP1：高雄近場管制臺馬公席管制員 

APP2：高雄近場管制臺嘉義席管制員 

B77009：中興航空 B-77009 駕駛員 

 

Time COM CONTENTS 
0720:19 B77009 高雄 approach 這是 bravo 拐拐洞洞九高度一萬 
0720:28 APP1 bravo 拐拐洞洞九高雄 approach roger 到達目標區呼叫 
0720:33 B77009 ㄚ到達目標區呼叫拐拐洞洞九謝謝 
0720:53 APP1 bravo 拐拐洞洞九高雄高度表撥定值么洞么四 
0720:58 B77009 么洞么四謝謝拐拐洞洞九 
0723:31 B77009 高雄 approach bravo 拐拐洞洞九請求下降高度保持九千 
0723:35 APP1 bravo 拐拐洞洞九 roger 所請照准 
0723:39 B77009 拐拐洞洞九 
0726:26 B77009 高雄 approach bravo 拐拐洞洞九下降保持八千 
0726:30 APP1 bravo 拐拐洞洞九請講 
0726:33 B77009 洞洞九下降保持八千 
0726:36 APP1 bravo 拐拐洞洞九 roger 
0726:38 B77009 roger 
0729:16 B77009 高雄 approach 這是 bravo 拐拐洞洞九 
0729:25 APP2 confirm 是 bravo 拐拐洞洞九呼叫 

0729:28 B77009 
是的 bravo 拐拐洞洞九預計兩分鐘之後落地等一下我就直接開始
做玉山運補任務高度在一萬兩千呎 

0729:42 APP2 落地之後怎麼樣 
0729:44 B77009 直接做開始做玉山運補任務高度在一萬兩千呎以上 
0729:52 APP2 那你落地之後什麼時候再起來 

0729:55 B77009 我等一下起來我落地之後我會再用電話跟教官聯絡 

0730:00 APP2 roger 
0751:16 B77009 kaohsiung approach bravo 拐拐洞洞九現在玉山氣象站運補作業中

0751:22 APP2 bravo 拐拐洞洞九 roger confirm 保持高度一萬二 
0751:27 B77009 對的 
0751:28 APP2 拐拐洞洞九 roger 要實施多久時間 
0751:35 B77009 嗯大約一個小時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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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COM CONTENTS 
0751:38 APP2 bravo 拐拐洞洞九 roger 嗯每隔么五分呼叫一次 
0751:45 B77009 roger 么五分呼叫一次洞洞九 
0754:00 APP2 bravo 拐拐洞洞九高雄 follow 
0754:07 B77009 洞洞九回答請講 
0754:09 APP2 拐拐洞洞九下次呼叫時間下小時洞五分 
0754:13 B77009 roger 下小時洞五分洞洞九 

0805:00 B77009 
kaohsiung approach bravo 拐拐洞洞九現在仍在作業中預計下次報
告時間兩洞分 

0805:08 APP2 bravo 拐拐洞洞九 roger 兩洞分呼叫 
0805:11 B77009 roger 
0821:55 APP2 bravo 拐拐洞洞九高雄 
0822:01 APP2 bravo 拐拐洞洞九高雄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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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民營飛行場管理規則摘錄條文 

第 十 條    使用民營飛行場之航空器型式，應經民航局就航空器性能、場面設 施

及附近地形等核定之。  

第十一條    民營飛行場之航空器飛航安全檢查及設計規範，應符合航空器飛航作

業管理規則、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及直昇機機場規劃設計規範等

之規定。  

第十二條    民營飛行場之飛航管制作業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航空器之飛航應考量安全有序，並以逆風起降為原則。 

二、航空器起降時，跑道或起降區應保持淨空。 

三、航空器起飛時即進入管制空域者，應於起飛前獲得相關航管單

位之准許。 

四、於航空器安全落地後，應通知相關航管單位。 

第二十一條  申請使用臨時性之直昇機及自由氣球起降場所，應檢附下列文件向民

航局申請，經民航局審查合格後，始得使用。民航局必要時得辦理現

場會勘： 

一、擬使用之航空器資料。 

二、場地平面位置示意圖、起降區及其四週現況照片。但申請自由

氣球臨時性起降場所者，免附。 

三、場地使用同意證明文件。 

四、使用計畫書。 

前項所稱之臨時性係指在目視天氣情況下，每次申請使用期限不超過

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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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直昇機機場規劃設計規範摘錄條文 

第八章臨時直昇機機場 

8.1 原則 

僅供日間，能見度達到1,500 m 以上時使用。 

8.2 幾何設計 

1.最後進離場區 

臨時直昇機機場最後進離場區應設於地面。 

(1) 尺寸範圍 

長度、寬度或直徑應大於或等於使用最大型直昇機全長或全寬（取較大

值）之1.5 倍。 

(2) 表面狀況 

應為平整之堅實地面。 

(3) 坡度 

任一方向具0.5～5％之整地面，以利排水。 

2.安全區 

於最後進離場區四周設置安全區。 

(1) 尺寸範圍 

寬度3 m 或使用最大型直昇機螺旋槳直徑0.34 倍，取較大者。 

(2) 障礙物限制 

不得有影響起降安全之障礙物存在。 

3.起降區 

於最後進離場區中央設置起降區。 

(1) 尺寸範圍 

長度、寬度或直徑大於或等於1.5 倍使用最大型直昇機起落架長度或寬

度（取較大者）。 

(2) 表面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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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實平整之穩定表面，如夯壓平整之土、石面、草地、碎石、鋪磚、水

泥或瀝青穩定處理面等。 

(3) 坡度 

任一方向具0.5～2％之整地坡度，以利排水。 

8.3 進離場面 

1.至少需有一符合優勢風向之進離場路徑；為閃避障礙物、噪音敏感地帶，可

採曲線之進離場路徑。 

2.尺寸範圍 

(1)內緣－起自安全區邊緣，寬度等於安全區寬度。 

(2)長度－1200 m。 

(3)外緣－寬度150 m。 

(4)坡度－12.5％。 

8.4 標線或標記 

1.無鋪面起降區 

(1) 高出地面之標記 

․設於安全區外緣，白色；長度9 m 或1/5 邊長、寬度1m。詳圖8.4-1A

。 

․標記高度不得高出地面20 cm；可用木板及（或）夾板並以漆白色之磚

塊、石塊壓固。 

(2) 與地面齊平之標記 

․設於最後進離場區外緣，白色；長度9 m 或1/5 邊長、寬度1m。詳圖

8.4-1B。 

(3) 建議於最後進離場區中心設置機場識別標線或標記。 

2.有鋪面起降區 

(1) 於起降區外緣設置白色連續實線，寬度30 cm。詳圖8.4-1C。 

(2) 建議於最後進離場區中心設置機場識別標線。 

8.5 目視輔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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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直昇機機場應設置至少一具風向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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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SSCVR 抄件 

RDO : 來自事故航機之無線電通話 
CAM : 來自座艙區域麥克風之錄音或對話 
INT : 組員通話系統 

 -1 : 正駕駛員的聲音 
 -2 : 副駕駛員的聲音 
 -3 : 乘客 1 的聲音 
 -4 : 乘客 2 的聲音 
 -5 : 地面人員的聲音 

APP : 高雄近場臺 
… : 無法辨識的聲音 

（ ） : 備註或翻譯 
* : 與飛航操作無關的對話 

 

hh12 mm ss 來源 內容 

07 37 28.2  （SSCVR 記錄開始） 

0749:38.7 ~ 0809:21.4 

07 49 38.7 INT-2 那邊吹北風  大概兩浬 

07 49 51.4 INT-2 一百四七兩百一 

07 50 13.8 INT-2 那個大崩壁的對面 

07 50 20.9 INT-1 大崩壁的正  

07 50 22.7 INT-2 大崩壁的么五洞 

07 50 38.0 INT-1 現在北風喔 

07 50 39.4 INT-2 對 

07 50 44.0 INT-1 要從這邊進去 

07 50 47.6 INT-2 要從邊邊繞一圈這樣過來也可以 

07 50 50.9 INT-1 好 

07 51 06.4 INT-1 高雄叫一下 

07 51 09.7 INT-2 嗄高雄怎樣 

07 51 12.0 INT-1 跟他講一下我們現在作業中 

07 51 16.0 RDO-2 
kaohsiung approach bravo拐拐洞洞九現在玉山氣象站運補
作業中 

07 51 22.0 APP bravo 拐拐洞洞九 roger confirm 保持高度一萬二 

                                              
12 本抄件時間以 ATC 時間作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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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12 mm ss 來源 內容 

07 51 26.8 RDO-2 對的  八千到一萬二之間 

07 51 29.4 APP 洞洞九 roger 要實施多久時間 

07 51 33.8 INT-1 一個小時 

07 51 35.2 RDO-2 嗯 大約一個小時之內 

07 51 38.7 APP bravo 拐拐洞洞九 roger 嗯請每隔么五分呼叫一次 

07 51 45.2 RDO-2 roger 么五分呼叫一次洞洞九 

07 51 56.4 INT-2 可以啦 這樣去然後再轉下來 

07 52 59.4 INT-2 現在來做個馬力檢查 

07 53 01.9 INT-1 okay 

07 53 10.8 INT-2 氣流比較亂 

07 53 23.1 INT-2 好 

07 53 41.3 INT-2 馬力 

07 53 50.9 INT-2 空速到零 

07 53 57.3 INT-2 再來 

07 53 59.4 APP bravo 拐拐洞洞九高雄 

07 54 01.6 RDO-2 回答請講 

07 54 06.8 RDO-2 呃洞洞九回答請講 

07 54 09.2 APP 呃拐拐洞洞九下次呼叫時間下小時洞五分 

07 54 13.2 RDO-2 roger 下小時洞五分洞洞九 

07 54 15.5 APP 對的 

07 54 19.5 INT-2 可以再慢 

07 54 30.6 INT-1 好沒左舵 

07 54 43.2 INT-2 可以 向前  向前 

07 54 53.1 INT-2 good 

07 55 10.0 INT-2 舵不夠   

07 55 11.3 INT-1 左舵不夠 

07 55 16.1 INT-2 等一下這樣子進來  因為它現在幾乎靜風  前面一點 

07 55 24.8 INT-1 側轉面對山 山壁這樣進來是啊 

07 55 28.2 INT-2 稍微斜斜的 

07 55 29.6 INT-1 喔喔喔 

07 55 31.1 INT-2 西北方 

07 56 07.1 INT-2 這樣進來比較安全  像這樣如果舵不夠 

07 56 11.1 INT-1 就可以轉出去 

07 56 12.1 INT-2 從那邊進來就不行了 

07 56 13.6 INT-1 對啊從那邊進來就比較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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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12 mm ss 來源 內容 

07 56 23.9 INT-1 ...海鷗的他不是直接這樣 從這樣子  降下來 

07 56 26.9 INT-2 對對對  它都直接這樣  因為它 

07 56 28.5 INT-1 動作在做 左右的話都可以 

07 56 30.4 INT-2 對它縱深 比較長 

07 56 34.4 INT-1 * 這麼多東西啊 

07 56 36.5 INT-2 還輕輕的啦  還好 

07 56 41.1 CAM-1 ... 

07 56 42.4 CAM-3 ... 

07 56 45.1 CAM-2 你 你是哪一位 

07 56 47.1 CAM-3 蔡* 

07 56 49.1 INT-1 蔡* 

07 56 52.3 INT-2 clear 

07 56 57.9 INT-? 來 

07 57 07.4 INT-? 來 

07 57 21.8 INT-1 ... 

07 57 23.4 INT-2 轉出去啦 

07 57 40.9 INT-1 給你來 

07 57 42.7 INT-2 來 

07 57 43.5 INT-1 你來 

07 57 57.8 RDO-1 中興洞九 

07 58 03.1 RDO-1 現在回來囉 

07 58 07.6 INT-2 現在那個 trim 是在中間的位置對不對 

07 58 10.7 INT-1 對 

07 58 11.1 INT-2 那就不要調了 

07 58 12.7 INT-1 我沒有 我沒有調 

07 59 02.9 INT-2 甚麼警告燈  

07 59 03.7 INT-1 rotor  高轉速 

08 01 25.2 INT-1 okay 

08 01 49.6 INT-2 水咧 

08 01 51.0 INT-1 啊 

08 01 51.4 INT-2 水 水在下面啊 

08 01 53.0 INT-1 水在下面 

08 01 56.2 INT-2 那嘴怎麼那麼乾 

08 02 19.5 INT-2 那前兩趟 okay 啦 

08 02 21.1 INT-1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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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12 mm ss 來源 內容 

08 02 27.0 INT-1 啊剛剛忘了叫他拆後面的椅子啊  可以啦 

08 02 47.5 INT-1 有多重啊 全部都貨 

08 02 51.7 INT-2 第二批全部都貨  第三批 人 

08 02 55.0 INT-1 他貨裝不完吧 

08 02 58.5 INT-2 盡量裝啊   

08 03 03.2 INT-2 五包那個甚麼 水泥喔 

08 03 06.4 INT-1 那還有一個人 

08 03 06.9 INT-2 一包 30 公斤 那一百五 還要 還要再裝 

08 03 12.5 INT-1 沒有 還有一個人耶 

08 03 14.1 CAM-5 come on come on 

08 03 18.7 CAM （關門聲） 

08 03 25.2 CAM-2 甚麼大名  甚麼大名 

08 03 28.2 CAM-4 陳*  陳* 

08 03 35.9 INT-1 okay 我先來 

08 03 36.8 CAM-2 okay 

08 03 44.2 CAM-2 陳甚麼 

08 03 45.4 CAM-4 陳* * 

08 04 50.7 INT-1 你要不要來落一落啊 

08 04 52.8 INT-2 等一下我先報一下 

08 04 54.4 INT-1 喔對對對 

08 04 59.9 RDO-2 
kaohsiung approach bravo拐拐洞洞九現在仍在作業中預計
下次報告時間兩洞分 

08 05 07.9 APP bravo 拐拐洞洞九 roger 兩洞分呼叫 

08 05 11.0 RDO-2 roger 

08 05 38.1 INT-2 這馬力好像最大只能大到六十而已  到底了 

08 05 42.6 INT-1 對啊 

08 05 48.8 INT-1 它拉了啦  拉到六十  

08 07 09.4 INT-2 拉出去一點 

08 07 10.6 INT-1 欸 

08 07 37.2 INT-2 ...度還有兩百 

08 07 46.2 INT-2 再偏右一點吧  等一下舵又不夠用 

08 07 55.4 INT-2 左舵朝山 三洞洞 

08 08 00.3 INT-2 有一百呎 

08 08 08.7 INT-2 馬力  馬力 

08 08 13.4 INT-2 用舵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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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12 mm ss 來源 內容 

08 08 15.6 INT-1 舵是可以  

08 08 16.6 INT-2 欸  

08 08 17.5 INT-2 風有比較大一點 

08 08 20.4 INT-2 慢慢的走路走進去 

08 08 27.3 INT-2 okay 很好 good 

08 08 31.7 INT-2 馬力  唉唷 

08 08 35.1 INT-2 左舵行嗎 

08 08 36.5 INT-1 左舵 ok 

08 08 37.6 INT-2 okay 喔 

08 08 42.4 INT-2 再來 

08 08 44.3 INT-2 進 

08 08 46.3 INT-2 進 

08 08 48.3 INT-2 再來 

08 08 50.2 INT-2 再來 

08 08 51.2 INT-2 好 

08 08 53.2 INT-2 進來了 

08 08 56.7 INT-2 好 

08 08 59.3 INT-2 噢不行不行 

08 09 05.2 INT-2 好飛 

08 09 05.8 INT-2 飛出去 

08 09 08.3 INT-2 飛出去飛出去 

08 09 10.7 INT-? … 

08 09 16.9 INT （警告聲響持續至 0809:19.9） 

08 09 17.9 CAM （疑似撞擊聲響） 

 

08 09 20.1  （SSCVR 記錄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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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SSCVR 停止運作前 1 分鐘之主旋翼轉速紀錄 

時間 主旋翼轉速紀錄

0808:20.6 747 

0808:20.9 748 

0808:21.2 749 

0808:21.6 749 

0808:21.9 750 

0808:22.2 749 

0808:22.6 749 

0808:22.9 746 

0808:23.2 747 

0808:23.6 747 

0808:23.9 749 

0808:24.2 748 

0808:24.6 748 

0808:24.9 749 

0808:25.2 749 

0808:25.6 750 

0808:25.9 752 

0808:26.2 752 

0808:26.6 750 

0808:26.9 747 

0808:27.2 747 

0808:27.6 747 

0808:27.9 748 

0808:28.2 747 

0808:28.6 747 

0808:28.9 746 

0808:29.2 743 

0808:29.6 743 

0808:29.9 744 

0808:30.2 744 

0808:30.6 747 

0808:30.9 750 

0808:31.2 750 

時間 主旋翼轉速紀錄

0808:31.6 751 

0808:31.9 751 

0808:32.2 751 

0808:32.6 749 

0808:32.9 748 

0808:33.2 748 

0808:33.6 749 

0808:33.9 751 

0808:34.2 751 

0808:34.6 755 

0808:34.9 752 

0808:35.2 752 

0808:35.6 752 

0808:35.9 752 

0808:36.2 752 

0808:36.6 749 

0808:36.9 747 

0808:37.2 747 

0808:37.6 746 

0808:37.9 744 

0808:38.2 744 

0808:38.6 744 

0808:38.9 745 

0808:39.2 745 

0808:39.6 748 

0808:39.9 746 

0808:40.2 746 

0808:40.6 746 

0808:40.9 745 

0808:41.2 746 

0808:41.6 746 

0808:41.9 747 

0808:42.2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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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旋翼轉速紀錄

0808:42.6 747 

0808:42.9 751 

0808:43.2 751 

0808:43.6 752 

0808:43.9 751 

0808:44.2 751 

0808:44.6 747 

0808:44.9 749 

0808:45.2 751 

0808:45.6 751 

0808:45.9 750 

0808:46.2 749 

0808:46.6 749 

0808:46.9 749 

0808:47.2 748 

0808:47.6 748 

0808:47.9 750 

0808:48.2 750 

0808:48.6 750 

0808:48.9 748 

0808:49.2 746 

0808:49.6 746 

0808:49.9 751 

0808:50.2 751 

0808:50.6 751 

0808:50.9 754 

0808:51.2 752 

0808:51.6 752 

0808:51.9 748 

0808:52.2 743 

0808:52.6 743 

0808:52.9 742 

0808:53.2 745 

0808:53.6 745 

0808:53.9 748 

時間 主旋翼轉速紀錄 

0808:54.2 747 

0808:54.6 747 

0808:54.9 749 

0808:55.2 749 

0808:55.6 748 

0808:55.9 746 

0808:56.2 746 

0808:56.6 745 

0808:56.9 743 

0808:57.2 743 

0808:57.6 748 

0808:57.9 745 

0808:58.2 745 

0808:58.6 743 

0808:58.9 745 

0808:59.2 745 

0808:59.6 745 

0808:59.9 748 

0809:00.2 748 

0809:00.6 753 

0809:00.9 747 

0809:01.2 747 

0809:01.6 743 

0809:01.9 740 

0809:02.2 740 

0809:02.6 740 

0809:02.9 743 

0809:03.2 743 

0809:03.6 745 

0809:03.9 743 

0809:04.2 743 

0809:04.6 743 

0809:04.9 742 

0809:05.2 742 

0809:05.6 742 



附錄八 SSCVR 停止運作前 1 分鐘之主旋翼轉速紀錄 

139 

時間 主旋翼轉速紀錄

0809:05.9 744 

0809:06.2 744 

0809:06.6 744 

0809:06.9 741 

0809:07.2 741 

0809:07.6 737 

0809:07.9 748 

0809:08.2 748 

0809:08.6 753 

0809:08.9 744 

0809:09.2 744 

0809:09.6 730 

0809:09.9 731 

0809:10.2 737 

0809:10.6 737 

0809:10.9 739 

0809:11.2 735 

0809:11.6 735 

0809:11.9 725 

0809:12.2 719 

0809:12.6 719 

0809:12.9 718 

0809:13.2 727 

0809:13.6 727 

0809:13.9 726 

0809:14.2 726 

0809:14.6 728 

0809:14.9 734 

0809:15.2 729 

0809:15.6 729 

0809:15.9 716 

0809:16.2 711 

0809:16.6 711 

0809:16.9 699 

0809:17.2 688 

時間 主旋翼轉速紀錄

0809:17.6 688 

0809:17.9 593 

0809:18.2 448 

0809:18.4 448 

0809:18.7 316 

0809:18.9 421 

0809:19.2 421 

0809:19.6 0 

0809:19.9 0 

0809:20.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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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五 耗油量與剩餘油量估算 

根據 BK117-B2 飛行手冊，燃油消耗與飛機總重、飛行空速、外界溫度及飛行

高度密切相關。有關事故航機飛行於塔塔加及玉山北峰期間之耗油量，根據飛行手

冊第 9 章 FIG.9-2 Fuel Consumption（AEO,50 to 140 KCAS）估算個階段之耗油量13

如下： 

一.塔塔加臨時起降場飛往玉山氣象站（第一次） 
1. 依 CVR 紀錄，該機於塔塔加落地時之油量為 210 公斤 
2. 於塔塔加落地至第一次飛往玉山北峰氣象站間之地停時間約 9 分鐘，地

停耗油量 9 公斤（約每分鐘 1 公斤） 
3. 自塔塔加起飛時之油量：201 公斤（210 – 9） 
4. 起飛時總重：2,520 公斤 
飛機空機重量：2,053 公斤（2,088-35）----------扣除第一排座椅 
組員重量：150 公斤 
乘客重量：65 公斤 
貨物重量：51 公斤 
油量：201 公斤 

5. 查 BK-117 飛航手冊 FIG.9-2 Fuel Consumption（AEO,50 to 140 KCAS）
得每小時耗油量為 164 公斤（每分鐘：2.73 公斤）-----氣壓高度：8,000 呎 

6. 航程五分鐘約耗油量為：14 公斤 

二. 玉山氣象站返航塔塔加臨時起降場 
1. 於玉山氣象站落地時之油量估計為 187 公斤（201 - 14） 
2. 第一次玉山北峰氣象站落地後之地停時間約 2 分鐘，地停耗油量 2 公斤

（約每分鐘 1 公斤） 
3. 自玉山氣象站起飛時之油量：185 公斤（187 – 2） 
4. 起飛時總重：2,473 公斤 
飛機空機重量：2,053 公斤（2,088-35）----------扣除第一排座椅 
組員重量：150 公斤 
乘客重量：75 公斤 

                                              
13 依表查得數據，實際耗油仍將因操作與引擎實際效能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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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重量：10 公斤 
油量：185 公斤 

5. 查 BK-117 飛航手冊 FIG.9-2 Fuel Consumption（AEO,50 to 140 KCAS） 
得每小時耗油量為 158 公斤（每分鐘：2.63 公斤）----------氣壓高度：

12,000 呎 
6. 航程五分鐘約耗油量為 ： 13 公斤 

三. 塔塔加臨時起降場飛往玉山氣象站（第二次） 

1. 於塔塔加臨時起降場落地時之油量估計為 172 公斤（185 - 13） 
2. 於塔塔加臨時起降場落地之地停時間約 2 分鐘，地停耗油量 2 公斤（約

每分鐘 1 公斤） 
3. 自塔塔加臨時起降場起飛時之油量：170 公斤（172 – 2） 
4. 起飛時總重：2,489 公斤 
飛機空機重量：2,053 公斤（2,088-35）----------扣除第一排座椅 
組員重量：150 公斤 
乘客重量：70 公斤 
貨物重量：46 公斤 
油量：170 公斤 

5. 查 BK-117 飛航手冊 FIG.9-2 Fuel Consumption（AEO,50 to 140 KCAS） 
得每小時耗油量為 164 公斤（每分鐘：2.73 公斤）----------氣壓高度：

12,000 呎 
6. 航程五分鐘約耗油量為：14 公斤 

依 1.11 之時間記錄與上述油耗估算，經整理如下表， 

時間 事件 油耗 剩餘油量 備註 

0638-0741 
松山機場飛往 

塔塔加臨時起降場 
 210 公斤 

依 CVR 駕駛員
語音紀錄 

0741:04-0750:08 塔塔加臨時起降場地停 9 公斤 201 公斤 估算值 

0750:08-0755:02 
塔塔加臨時起降場飛往

玉山北峰氣象站 
14 公斤 187 公斤 估算值 

0755:02-0756:52 玉山北峰氣象站地停 2 公斤 185 公斤 估算值 

0756:52-0801:41 
玉山北峰氣象站飛往塔

塔加臨時起降場 
13 公斤 172 公斤 估算值 

0801:41-0803:39 塔塔加臨時起降場地停 2 公斤 170 公斤 估算值 

0803:39-0808:50 
塔塔加臨時起降場飛往

玉山北峰氣象站 
14 公斤 156 公斤 估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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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 CVR 抄件與錄影影像描述 

時 分 秒 來源 CVR 抄件/（錄影影像描述） 

08 07 46.2 INT-2 再偏右一點吧 等一下舵又不夠用  

08 07 48.0 錄影 （航機自停機坪東南方往西北方向飛行） 

08  07  55.4 INT-2  左舵朝山 三洞洞  

08  08  00.3 INT-2  有一百呎  

08  08  04.0 錄影 （航機向左偏） 

08  08  06.0 錄影 （航機向右偏） 

08 08 08.7 INT-2 馬力  馬力 

08 08 08.3 錄影 （航機向左偏） 

08  08  09.5 錄影 （航機向右偏） 

08 08 13.4 INT-2 用舵可以吧 

08 08 15.6 INT-1 舵是可以  

08 08 16.6 INT-2 欸  

08 08 17.5 INT-2 風有比較大一點 

08 08 19.7 錄影 （航機向右偏蟹行） 

08 08 20.4 INT-2 慢慢的走路走進去 

08 08 26.5 錄影 （航機向左偏） 

08 08 27.3 INT-2 okay 很好 good 

08 08 30.3 錄影 （航機向右偏） 

08 08 31.7 INT-2 馬力  唉唷 

08 08 31.9 錄影 （航機向左偏） 

08 08 35.1 INT-2 左舵行嗎 

08 08 35.1 錄影 （航機向右偏） 

08 08 36.5 INT-1 左舵 ok 

08 08 37.0 錄影 （航機向左偏） 

08 08 37.6 INT-2 okay 喔 

08 08 40.1 錄影 （航機向右偏） 

08 08 41.8 錄影 （航機向左偏） 

08 08 42.4 INT-2 再來 

08 08 44.3 INT-2 進 

08 08 46.3 INT-2 進 

08 08 47.5 錄影 （航機機首開始逐漸向右偏轉） 

08 08 48.3 INT-2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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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分 秒 來源 CVR 抄件/（錄影影像描述） 

08 08 50.2 INT-2 再來 

08 08 51.2 INT-2 好 

08 08 51.9 錄影 （航機較明顯向右轉向正北） 

08 08 53.2 INT-2 進來了 

08 08 53.9 錄影 （航機離地高度約 13 呎，並開始較明顯下降高度） 

08 08 56.7 INT-2 好 

08 08 56.8 錄影 （航機幾乎停止右轉） 

08 08 58.1 錄影 （機身離地最近約 3-4 呎） 

08 08 58.5 錄影 （機身稍向左傾） 

08 08 58.9 錄影 （以主旋翼軸為中心，機尾開始朝向順時鐘方向旋轉） 

08 08 59.2 錄影 （機尾開始向上抬起） 

08 08 59.3 INT-2 噢不行不行 

08 09 00.1 錄影 
（機尾持續上揚，機首右偏，以主旋翼軸為中心，機尾繼
續向順時鐘方向旋轉） 

08 09 01.3 錄影 （整體機身持續上揚，順時鐘方向旋轉，機首朝向東方）

08 09 02.5 錄影 
（機身偏出停機坪邊緣，繼續順時鐘方向旋轉，機首朝向
南方） 

08 09 04.2 錄影 
（機身完全偏出停機坪，繼續順時鐘方向旋轉，機身左
傾，機首朝向西方） 

08 09 05.2 INT-2 好飛 

08 09 05.5 錄影 
（機身左傾仰角向下，繼續順時鐘方向旋轉，機首朝向北
方） 

08 09 05.8 INT-2 飛出去 

08 09 06.8 錄影 
（機身左傾仰角向下，繼續順時鐘方向旋轉，並開始掉高
度） 

08 09 07.1 錄影 
（機身左傾仰角向下，繼續順時鐘方向旋轉，持續掉高
度，機首朝向東方） 

08 09 07.8 錄影 
（機身左傾仰角向下，繼續順時鐘方向旋轉，持續掉高
度，機首朝向南方） 

08 09 08.3 INT-2 飛出去飛出去 

08 09 09.3 錄影 
（機身左傾，繼續順時鐘方向旋轉，持續掉高度，機首朝
向西方） 

08 09 10.3 錄影 
（機身左傾仰角向下，繼續順時鐘方向旋轉，持續掉高
度，機首朝向北方） 

08 09 10.7 INT-? … 

08 09 11.5 錄影 
（機身左傾，繼續順時鐘方向旋轉，持續掉高度，機首朝
向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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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分 秒 來源 CVR 抄件/（錄影影像描述） 

08 09 12.8 錄影 
（僅可見後上方機身、主旋翼及尾旋翼，持續掉高度，機
首朝向南方） 

08 09 13.3 錄影 （僅可見部分主旋翼及飛出之碎片） 

08 09 15.8 錄影 （已不見該直昇機） 

08 09 16.9 INT （警告聲響持續至 0809:19.9） 

08 09 17.9 CAM （疑似撞擊聲響） 

08 09 19.2 錄影 （開始出現連串飛出散落物） 

08 09 20 錄影 （錄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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